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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行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
準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以下簡稱本標

準）於八十四年十月十八日發布，歷經十四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為一百

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本次修正參考各機關提供建議、相關法令發布修正

及實務執行上疑義予以檢討，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配合礦業法一百十二年六月二十一日新訂環評認定標準施行前已核

定礦業用地，未曾實施環評且面積大於二公頃者，應補辦環境影響評

估之規定，並建立既存礦場已達原核定開採總量或高程，如欲於原核

定礦業用地內繼續實施採礦工程，應重新申請核定礦業用地機制，爰

修正探礦、採礦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規定。（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二、 配合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修正小水力發電定義，增訂引取地面水供小

水力發電用途者，應依第二十九條規定辦理。（修正條文第十三條） 

三、 為避免實務上因人工林與次生林難以明確劃分，致衍生伐採林木擾

動生態資源等疑義，爰修正免實施環境影響評估標的。（修正條文第

十六條） 

四、 為確保再生能源開發與環境保護兼籌並顧，爰調整能源開發實施環

境影響評估相關規定 

（一） 配合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修正小水力發電定義，調整增訂裝置容

量未達二萬瓩之水力發電設施興建或添加機組工程規定。（修

正條文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二項） 

（二） 鑑於位於特定敏感區位或大規模設置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已

引起高度社會爭議，爰參酌其他能源類別，增列環境敏感區位

及設置規模（裝置容量、面積）規定。（修正條文第二十九條第

一項第七款） 

（三） 考量地熱發電技術日益成熟，對環境影響已較輕微，並參考冰

島及菲律賓等國外規定，修正設置地熱發電機組應實施環境影

響評估規定。（修正條文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第九款） 

（四） 考量屋內型變電所對週邊環境影響較小，增列屋內型變電所符

合特定條件，得免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規定。（修正條文第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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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一項第十一款） 

（五） 為鼓勵新興能源之研究發展（如氫能、去碳燃氫技術），新增經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之試驗性計畫免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規

定。（修正條文第二十九條第四項） 

五、 考量高海拔原住民族區域因交通路途與地理環境阻隔，易出現疊葬

及滿葬等問題，又現行規定高海拔區域興建骨灰（骸）存放設施，不

分規模一律實施環評，爰增訂採小規模納骨牆型式設置骨灰（骸）存

放設施，經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免實施環

評規定。（修正條文第三十三條） 

六、 配合歷次修正並依實務需求，明確開發行為涉及累積（開發擴建）規

模累積起算方式。（修正條文第四十六條及附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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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行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
準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  鐵路之開發，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

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一、高速鐵路興建、拓

寬或延伸工程。 

二、高速鐵路以外之鐵

路興建或延伸工

程，符合下列規定

之一者： 

（一）位 於 國 家 公

園。 

（二）位於野生動物

保護區或野生

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 

（三）位 於 重 要 濕

地。 

（四）位於臺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

保護計畫核定

公告之自然保

護區。 

（五）位於水庫集水

區。 

（六）位於海拔高度

一千五百公尺

以上。 

（七）位於山坡地、

臺灣沿海地區

自然環境保護

計畫核定公告

之 一 般 保 護

區、都市土地

或 非 都 市 土

地，其附屬隧

道或地下化工

程長度合計一

公里以上。 

（八）長度五公里以

上。 

第六條  鐵路之開發，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

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一、高速鐵路興建、拓

寬或延伸工程。 

二、高速鐵路以外之鐵

路興建或延伸工

程，符合下列規定

之一者： 

（一）位 於 國 家 公

園。 

（二）位於野生動物

保護區或野生

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 

（三）位 於 重 要 濕

地。 

（四）位於臺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

保護計畫核定

公告之自然保

護區。 

（五）位於水庫集水

區。 

（六）位於海拔高度

一千五百公尺

以上。 

（七）位於山坡地、

臺灣沿海地區

自然環境保護

計畫核定公告

之 一 般 保 護

區、都市土地

或 非 都 市 土

地，其附屬隧

道或地下化工

程長度合計一

公里以上。 

（八）長度五公里以

上。 

就第二條「擴建（含擴大）」

定義，重新檢視各條款開

發行為之規範方式，修正

「擴大工程」、「擴建工程」

等文字為「擴大」、「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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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速鐵路以外之鐵

路拓寬，符合下列

規定之一者： 

（一）位 於 國 家 公

園，長度二．五

公里以上。 

（二）位於野生動物

保護區或野生

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長度一

公里以上。 

（三）位 於 重 要 濕

地，長度一公

里以上。 

（四）位於臺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

保護計畫核定

公告之自然保

護區，長度一

公里以上。 

（五）位於水庫集水

區，長度一公

里以上。 

（六）位於海拔高度

一千五百公尺

以上。 

（七）位於山坡地、

臺灣沿海地區

自然環境保護

計畫核定公告

之 一 般 保 護

區、都市土地

或 非 都 市 土

地，其附屬隧

道或地下化工

程長度合計一

公里以上。 

（八）長度五公里以

上。 

四、既有鐵路高架路

橋、橋梁或立體交

叉工程之重建或拓

寬，並銜接既有鐵

路，符合下列規定

三、高速鐵路以外之鐵

路拓寬，符合下列

規定之一者： 

（一）位 於 國 家 公

園，長度二．五

公里以上。 

（二）位於野生動物

保護區或野生

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長度一

公里以上。 

（三）位 於 重 要 濕

地，長度一公

里以上。 

（四）位於臺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

保護計畫核定

公告之自然保

護區，長度一

公里以上。 

（五）位於水庫集水

區，長度一公

里以上。 

（六）位於海拔高度

一千五百公尺

以上。 

（七）位於山坡地、

臺灣沿海地區

自然環境保護

計畫核定公告

之 一 般 保 護

區、都市土地

或 非 都 市 土

地，其附屬隧

道或地下化工

程長度合計一

公里以上。 

（八）長度五公里以

上。 

四、既有鐵路高架路

橋、橋梁或立體交

叉工程之重建或拓

寬，並銜接既有鐵

路，符合下列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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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者： 

（一）位 於 國 家 公

園，長度二．五

公里以上。 

（二）位於野生動物

保護區、野生

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重要濕

地、臺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

保護計畫核定

公告之自然保

護區或水庫集

水區，長度五

百公尺以上。 

（三）位於海拔高度

一千五百公尺

以上。 

（四）長度五公里以

上。 

五、鐵路機車場、調車

場興建或擴建，符

合下列規定之一

者： 

（一）位 於 國 家 公

園。但申請擴

建或累積擴建

面積一千平方

公尺以下，經

國家公園主管

機關及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同

意者，不在此

限。 

（二）位於野生動物

保護區或野生

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但位於

野生動物重要

棲息環境，申

請擴建或累積

擴建面積一千

平 方 公 尺 以

下，經野生動

之一者： 

（一）位 於 國 家 公

園，長度二．五

公里以上。 

（二）位於野生動物

保護區、野生

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重要濕

地、臺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

保護計畫核定

公告之自然保

護區或水庫集

水區，長度五

百公尺以上。 

（三）位於海拔高度

一千五百公尺

以上。 

（四）長度五公里以

上。 

五、鐵路機車場、調車

場興建或擴建工

程，符合下列規定

之一者： 

（一）位 於 國 家 公

園。但申請擴

建或累積擴建

面積一千平方

公尺以下，經

國家公園主管

機關及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同

意者，不在此

限。 

（二）位於野生動物

保護區或野生

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但位於

野生動物重要

棲息環境，申

請擴建或累積

擴建面積一千

平 方 公 尺 以

下，經野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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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重要棲息環

境主管機關及

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同意者，

不在此限。 

（三）位 於 重 要 濕

地。 

（四）位於臺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

保護計畫核定

公告之自然保

護區。 

（五）位於水庫集水

區。但申請擴

建或累積擴建

面積一千平方

公尺以下，經

水庫主管機關

及目的事業主

管 機 關 同 意

者，不在此限。 

（六）位於自來水水

質 水 量 保 護

區。但申請擴

建或累積擴建

面積一千平方

公尺以下，經

自來水水質水

量保護區主管

機關及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同

意者，不在此

限。 

（七）位於海拔高度

一千五百公尺

以上。 

（八）位於山坡地或

臺灣沿海地區

自然環境保護

計畫核定公告

之 一 般 保 護

區，申請開發

或累積開發面

積 一 公 頃 以

物重要棲息環

境主管機關及

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同意者，

不在此限。 

（三）位 於 重 要 濕

地。 

（四）位於臺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

保護計畫核定

公告之自然保

護區。 

（五）位於水庫集水

區。但申請擴

建或累積擴建

面積一千平方

公尺以下，經

水庫主管機關

及目的事業主

管 機 關 同 意

者，不在此限。 

（六）位於自來水水

質 水 量 保 護

區。但申請擴

建或累積擴建

面積一千平方

公尺以下，經

自來水水質水

量保護區主管

機關及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同

意者，不在此

限。 

（七）位於海拔高度

一千五百公尺

以上。 

（八）位於山坡地或

臺灣沿海地區

自然環境保護

計畫核定公告

之 一 般 保 護

區，申請開發

或累積開發面

積 一 公 頃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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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九）位於特定農業

區 之 農 業 用

地，申請開發

或累積開發面

積 一 公 頃 以

上。 

（十）位 於 都 市 土

地，申請開發

或累積開發面

積 五 公 頃 以

上。 

（十一）位於非都市

土地，申請開

發或累積開發

面積十公頃以

上。 

   前項第二款或第三

款所定長度，應將高架

路橋、橋梁、立體交叉工

程、隧道、地下化工程或

引道之長度，合併計算。 

   第一項第四款所定

高架路橋、橋梁或立體

交叉工程，其引道以高

架方式興建者，應將引

道之長度，納入高架路

橋、橋梁或立體交叉工

程之長度合併計算。 

上。 

（九）位於特定農業

區 之 農 業 用

地，申請開發

或累積開發面

積 一 公 頃 以

上。 

（十）位 於 都 市 土

地，申請開發

或累積開發面

積 五 公 頃 以

上。 

（十一）位於非都市

土地，申請開

發或累積開發

面積十公頃以

上。 

   前項第二款或第三

款所定長度，應將高架

路橋、橋梁、立體交叉工

程、隧道、地下化工程或

引道之長度，合併計算。 

   第一項第四款所定

高架路橋、橋梁或立體

交叉工程，其引道以高

架方式興建者，應將引

道之長度，納入高架路

橋、橋梁或立體交叉工

程之長度合併計算。 

第七條  大眾捷運系統

之開發，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應實施環境影響

評估： 

一、大眾捷運系統興建

工程。 

二、大眾捷運系統延伸

工程，其地面、高架

或地下化長度延伸

一公里以上。 

三、機車場、調車場興

建或擴建，符合下

列規定之一者： 

（一）位 於 國 家 公

園。但申請擴

第七條  大眾捷運系統

之開發，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應實施環境影響

評估： 

一、大眾捷運系統興建

工程。 

二、大眾捷運系統延伸

工程，其地面、高架

或地下化長度延伸

一公里以上。 

三、機車場、調車場興

建或擴建工程，符

合下列規定之一

者： 

（一）位 於 國 家 公

修正理由同第六條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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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或累積擴建

面積一千平方

公尺以下，經

國家公園主管

機關及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同

意者，不在此

限。 

（二）位於野生動物

保護區或野生

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但位於

野生動物重要

棲息環境，申

請擴建或累積

擴建面積一千

平 方 公 尺 以

下，經野生動

物重要棲息環

境主管機關及

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同意者，

不在此限。 

（三）位 於 重 要 濕

地。 

（四）位於臺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

保護計畫核定

公告之自然保

護區。 

（五）位於水庫集水

區。但申請擴

建或累積擴建

面積一千平方

公尺以下，經

水庫主管機關

及目的事業主

管 機 關 同 意

者，不在此限。 

（六）位於自來水水

質 水 量 保 護

區。但申請擴

建或累積擴建

面積一千平方

園。但申請擴

建或累積擴建

面積一千平方

公尺以下，經

國家公園主管

機關及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同

意者，不在此

限。 

（二）位於野生動物

保護區或野生

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但位於

野生動物重要

棲息環境，申

請擴建或累積

擴建面積一千

平 方 公 尺 以

下，經野生動

物重要棲息環

境主管機關及

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同意者，

不在此限。 

（三）位 於 重 要 濕

地。 

（四）位於臺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

保護計畫核定

公告之自然保

護區。 

（五）位於水庫集水

區。但申請擴

建或累積擴建

面積一千平方

公尺以下，經

水庫主管機關

及目的事業主

管 機 關 同 意

者，不在此限。 

（六）位於自來水水

質 水 量 保 護

區。但申請擴

建或累積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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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以下，經

自來水水質水

量保護區主管

機關及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同

意者，不在此

限。 

（七）位於海拔高度

一千五百公尺

以上。 

（八）位於山坡地或

臺灣沿海地區

自然環境保護

計畫核定公告

之 一 般 保 護

區，申請開發

或累積開發面

積 一 公 頃 以

上。 

（九）位於特定農業

區 之 農 業 用

地，申請開發

或累積開發面

積 一 公 頃 以

上。 

（十）位 於 都 市 土

地，申請開發

或累積開發面

積 五 公 頃 以

上。 

（十一）位於非都市

土地，申請開

發或累積開發

面積十公頃以

上。 

面積一千平方

公尺以下，經

自來水水質水

量保護區主管

機關及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同

意者，不在此

限。 

（七）位於海拔高度

一千五百公尺

以上。 

（八）位於山坡地或

臺灣沿海地區

自然環境保護

計畫核定公告

之 一 般 保 護

區，申請開發

或累積開發面

積 一 公 頃 以

上。 

（九）位於特定農業

區 之 農 業 用

地，申請開發

或累積開發面

積 一 公 頃 以

上。 

（十）位 於 都 市 土

地，申請開發

或累積開發面

積 五 公 頃 以

上。 

（十一）位於非都市

土地，申請開

發或累積開發

面積十公頃以

上。 

第八條 港灣之開發，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實

施環境影響評估： 

一、商港、軍港、漁港或

工業專用港興建工

程。 

二、遊艇港興建、擴建

或擴增碼頭席位，

第八條 港灣之開發，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實

施環境影響評估： 

一、商港、軍港、漁港或

工業專用港興建工

程。 

二、遊艇港興建、擴建

工程或擴增碼頭席

修正理由同第六條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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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下列規定之一

者： 

（一）位 於 國 家 公

園。但申請擴

建或累積擴建

面積一千平方

公尺以下，經

國家公園主管

機關及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同

意者，不在此

限。 

（二）位於野生動物

保護區或野生

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但位於

野生動物重要

棲息環境，申

請擴建或累積

擴建面積一千

平 方 公 尺 以

下，經野生動

物重要棲息環

境主管機關及

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同意者，

不在此限。 

（三）位 於 重 要 濕

地。 

（四）位於臺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

保護計畫核定

公告之自然保

護區。 

（五）位於水庫集水

區。但申請擴

建或累積擴建

面積一千平方

公尺以下，經

水庫主管機關

及目的事業主

管 機 關 同 意

者，不在此限。 

（六）位於自來水水

位，符合下列規定

之一者： 

（一）位 於 國 家 公

園。但申請擴

建或累積擴建

面積一千平方

公尺以下，經

國家公園主管

機關及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同

意者，不在此

限。 

（二）位於野生動物

保護區或野生

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但位於

野生動物重要

棲息環境，申

請擴建或累積

擴建面積一千

平 方 公 尺 以

下，經野生動

物重要棲息環

境主管機關及

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同意者，

不在此限。 

（三）位 於 重 要 濕

地。 

（四）位於臺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

保護計畫核定

公告之自然保

護區。 

（五）位於水庫集水

區。但申請擴

建或累積擴建

面積一千平方

公尺以下，經

水庫主管機關

及目的事業主

管 機 關 同 意

者，不在此限。 

（六）位於自來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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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 水 量 保 護

區。但申請擴

建或累積擴建

面積一千平方

公尺以下，經

自來水水質水

量保護區主管

機關及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同

意者，不在此

限。 

（七）位於原住民保

留地。但申請

擴建或累積擴

建面積一千平

方公尺以下，

經原住民保留

地主管機關及

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同意者，

不在此限。 

（八）位於山坡地或

臺灣沿海地區

自然環境保護

計畫核定公告

之 一 般 保 護

區，申請開發

或累積開發面

積 一 公 頃 以

上。 

（九）位於特定農業

區 之 農 業 用

地，申請開發

或累積開發面

積 一 公 頃 以

上。 

（十）碼頭席位一百

艘以上或同一

遊艇港各案開

發總席位達二

百艘以上。 

三、商港、軍港、漁港、

工業專用港之擴建

或其碼頭、防波堤

質 水 量 保 護

區。但申請擴

建或累積擴建

面積一千平方

公尺以下，經

自來水水質水

量保護區主管

機關及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同

意者，不在此

限。 

（七）位於原住民保

留地。但申請

擴建或累積擴

建面積一千平

方公尺以下，

經原住民保留

地主管機關及

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同意者，

不在此限。 

（八）位於山坡地或

臺灣沿海地區

自然環境保護

計畫核定公告

之 一 般 保 護

區，申請開發

或累積開發面

積 一 公 頃 以

上。 

（九）位於特定農業

區 之 農 業 用

地，申請開發

或累積開發面

積 一 公 頃 以

上。 

（十）碼頭席位一百

艘以上或同一

遊艇港各案開

發總席位達二

百艘以上。 

三、商港、軍港、漁港、

工業專用港之擴建

工程或其碼頭、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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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新設或延伸工程

（不含既有港區防

波堤範圍內之工

程），或港區外之碼

頭、防波堤之新設

或延伸工程，符合

下列規定之一者： 

（一）前款第一目至

第四目規定之

一。 

（二）碼 頭 或 防 波

堤，申請開發

或累積開發長

度五百公尺以

上。 

波堤之新設或延伸

工程（不含既有港

區防波堤範圍內之

工程），或港區外之

碼頭、防波堤之新

設或延伸工程，符

合下列規定之一

者： 

（一）前款第一目至

第四目規定之

一。 

（二）碼 頭 或 防 波

堤，申請開發

或累積開發長

度五百公尺以

上。 

第九條  機場之開發，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

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一、機場興建。 

二、興建機場跑道、跑

道延長五百公尺以

上或跑道中心線遷

移。 

三、機場之客運航廈、

貨運站興建或擴

建，申請開發或累

積開發面積五公頃

以上。 

四、直昇機飛行場等民

營飛行場（不含專

供綜合醫院緊急醫

療救護使用之直昇

機飛行場）之興建

或擴建，符合下列

規定之一者： 

（一）位 於 國 家 公

園。但申請擴

建或累積擴建

面積一千平方

公尺以下，經

國家公園主管

機關及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同

第九條  機場之開發，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

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一、機場興建。 

二、興建機場跑道、跑

道延長五百公尺以

上或跑道中心線遷

移。 

三、機場之客運航廈、

貨運站興建或擴

建，申請開發或累

積開發面積五公頃

以上。 

四、直昇機飛行場等民

營飛行場（不含專

供綜合醫院緊急醫

療救護使用之直昇

機飛行場）之興建

或擴建工程，符合

下列規定之一者： 

（一）位 於 國 家 公

園。但申請擴

建或累積擴建

面積一千平方

公尺以下，經

國家公園主管

機關及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同

修正理由同第六條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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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者，不在此

限。 

（二）位於野生動物

保護區或野生

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但位於

野生動物重要

棲息環境，申

請擴建或累積

擴建面積一千

平 方 公 尺 以

下，經野生動

物重要棲息環

境主管機關及

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同意者，

不在此限。 

（三）位 於 重 要 濕

地。 

（四）位於臺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

保護計畫核定

公告之自然保

護區。 

（五）位於原住民保

留地。但申請

擴建或累積擴

建面積一千平

方公尺以下，

經原住民保留

地主管機關及

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同意者，

不在此限。 

（六）位於自來水水

質 水 量 保 護

區。但申請擴

建或累積擴建

面積一千平方

公尺以下，經

自來水水質水

量保護區主管

機關及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同

意者，不在此

限。 

（二）位於野生動物

保護區或野生

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但位於

野生動物重要

棲息環境，申

請擴建或累積

擴建面積一千

平 方 公 尺 以

下，經野生動

物重要棲息環

境主管機關及

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同意者，

不在此限。 

（三）位 於 重 要 濕

地。 

（四）位於臺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

保護計畫核定

公告之自然保

護區。 

（五）位於原住民保

留地。但申請

擴建或累積擴

建面積一千平

方公尺以下，

經原住民保留

地主管機關及

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同意者，

不在此限。 

（六）位於自來水水

質 水 量 保 護

區。但申請擴

建或累積擴建

面積一千平方

公尺以下，經

自來水水質水

量保護區主管

機關及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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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者，不在此

限。 

（七）位於海拔高度

一千五百公尺

以上。 

（八）申請開發或累

積開發面積一

公頃以上或每

日起降二十架

次以上。 

五、航空器修護棚廠

（不含位於已取得

許可並營運之機場

範圍內）興建或擴

建，符合下列規定

之一者： 

（一）位 於 國 家 公

園。但申請擴

建或累積擴建

面積一千平方

公尺以下，經

國家公園主管

機關及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同

意者，不在此

限。 

（二）位於野生動物

保護區或野生

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但位於

野生動物重要

棲息環境，申

請擴建或累積

擴建面積一千

平 方 公 尺 以

下，經野生動

物重要棲息環

境主管機關及

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同意者，

不在此限。 

（三）位 於 重 要 濕

地。 

（四）位於臺灣沿海

意者，不在此

限。 

（七）位於海拔高度

一千五百公尺

以上。 

（八）申請開發或累

積開發面積一

公頃以上或每

日起降二十架

次以上。 

五、航空器修護棚廠

（不含位於已取得

許可並營運之機場

範圍內）興建或擴

建工程，符合下列

規定之一者： 

（一）位 於 國 家 公

園。但申請擴

建或累積擴建

面積一千平方

公尺以下，經

國家公園主管

機關及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同

意者，不在此

限。 

（二）位於野生動物

保護區或野生

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但位於

野生動物重要

棲息環境，申

請擴建或累積

擴建面積一千

平 方 公 尺 以

下，經野生動

物重要棲息環

境主管機關及

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同意者，

不在此限。 

（三）位 於 重 要 濕

地。 

（四）位於臺灣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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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自然環境

保護計畫核定

公告之自然保

護區。 

（五）位於原住民保

留地。但申請

擴建或累積擴

建面積一千平

方公尺以下，

經原住民保留

地主管機關及

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同意者，

不在此限。 

（六）位於海拔高度

一千五百公尺

以上。 

（七）位於山坡地或

臺灣沿海地區

自然環境保護

計畫核定公告

之 一 般 保 護

區，申請開發

或累積開發面

積 一 公 頃 以

上。 

（八）申請開發或累

積開發面積五

公頃以上。 

地區自然環境

保護計畫核定

公告之自然保

護區。 

（五）位於原住民保

留地。但申請

擴建或累積擴

建面積一千平

方公尺以下，

經原住民保留

地主管機關及

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同意者，

不在此限。 

（六）位於海拔高度

一千五百公尺

以上。 

（七）位於山坡地或

臺灣沿海地區

自然環境保護

計畫核定公告

之 一 般 保 護

區，申請開發

或累積開發面

積 一 公 頃 以

上。 

（八）申請開發或累

積開發面積五

公頃以上。 

第十條  土石採取，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實

施環境影響評估： 

一、採取土石（不含磚、

瓦窯業業者之窯業

用土採取）及其擴

大或擴增開採長

度、採取土石方量，

符合下列規定之一

者： 

（一）位 於 國 家 公

園。 

（二）位於野生動物

保護區或野生

動物重要棲息

第十條  土石採取，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實

施環境影響評估： 

一、採取土石（不含磚、

瓦窯業業者之窯業

用土採取）及其擴

大工程或擴增開採

長度、採取土石方

量，符合下列規定

之一者： 

（一）位 於 國 家 公

園。 

（二）位於野生動物

保護區或野生

動物重要棲息

修正理由同第六條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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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 

（三）位 於 重 要 濕

地。 

（四）位於臺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

保護計畫核定

公告之自然保

護區。 

（五）位於原住民保

留地。 

（六）位於水庫集水

區。 

（七）位於海拔高度

一千五百公尺

以上。 

（八）位於都市計畫

農業區或保護

區。 

（九）位於特定農業

區之農業用地

或一般農業區

之農業用地。 

（十）位於海域。但

為維持既有港

口船隻進出及

港埠正常營運

之維護浚挖，

不在此限。 

（十一）位 於 山 坡

地、國家風景

區或臺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

保護計畫核定

公告之一般保

護區：申請開

發或累積開發

面積二公頃以

上（含所需區

外道路設施面

積），或在河床

採取，沿河身

計其申請開採

或累積開採長

度五百公尺以

環境。 

（三）位 於 重 要 濕

地。 

（四）位於臺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

保護計畫核定

公告之自然保

護區。 

（五）位於原住民保

留地。 

（六）位於水庫集水

區。 

（七）位於海拔高度

一千五百公尺

以上。 

（八）位於都市計畫

農業區或保護

區。 

（九）位於特定農業

區之農業用地

或一般農業區

之農業用地。 

（十）位於海域。但

為維持既有港

口船隻進出及

港埠正常營運

之維護浚挖，

不在此限。 

（十一）位 於 山 坡

地、國家風景

區或臺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

保護計畫核定

公告之一般保

護區：申請開

發或累積開發

面積二公頃以

上（含所需區

外道路設施面

積），或在河床

採取，沿河身

計其申請開採

或累積開採長

度五百公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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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或申請採

取土石方四十

萬立方公尺以

上。 

（十二）位 於 山 坡

地、國家風景

區或臺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

保護計畫核定

公告之一般保

護區，其同時

位於自來水水

質 水 量 保 護

區：申請開發

或累積開發面

積一公頃以上

（含所需區外

道 路 設 施 面

積），或在河床

採取，沿河身

計其申請開採

或累積開採長

度二百五十公

尺以上，或申

請採取土石方

二十萬立方公

尺以上。 

（十三）申請開發或

累積開發面積

五公頃以上，

或 在 河 床 採

取，沿河身計

其申請開採或

累積開採長度

一 千 公 尺 以

上，或申請採

取土石方四十

萬立方公尺以

上。 

（十四）位於山坡地

之土石採取區

開發，符合下

列規定之一，

其申請之開發

上，或申請採

取土石方四十

萬立方公尺以

上。 

（十二）位 於 山 坡

地、國家風景

區或臺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

保護計畫核定

公告之一般保

護區，其同時

位於自來水水

質 水 量 保 護

區：申請開發

或累積開發面

積一公頃以上

（含所需區外

道 路 設 施 面

積），或在河床

採取，沿河身

計其申請開採

或累積開採長

度二百五十公

尺以上，或申

請採取土石方

二十萬立方公

尺以上。 

（十三）申請開發或

累積開發面積

五公頃以上，

或 在 河 床 採

取，沿河身計

其申請開採或

累積開採長度

一 千 公 尺 以

上，或申請採

取土石方四十

萬立方公尺以

上。 

（十四）位於山坡地

之土石採取區

開發，符合下

列規定之一，

其申請之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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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應合併計

算，且累積達

第十一目或第

十二目規定規

模： 

1. 土石採取區

位於同一筆

地號。 

2. 土石採取區

之地號互相

連接。 

3. 土石採取區

邊界相隔水

平距離在五

百公尺範圍

內。 

（十五）位於非山坡

地之土石採取

區，其同時位

於自來水水質

水量保護區，

符合下列規定

之一，其申請

之開發面積應

合併計算，且

達第十二目或

第十三目規定

規模： 

1. 土石採取區

位於同一筆

地號。 

2. 土石採取區

之地號互相

連接。 

3. 土石採取區

邊界相隔水

平距離在五

百公尺範圍

內。 

二、土石採取碎解、洗

選場興建或擴建，

符合下列規定之一

者： 

（一）前款第一目至

面積應合併計

算，且累積達

第十一目或第

十二目規定規

模： 

1. 土石採取區

位於同一筆

地號。 

2. 土石採取區

之地號互相

連接。 

3. 土石採取區

邊界相隔水

平距離在五

百公尺範圍

內。 

（十五）位於非山坡

地之土石採取

區，其同時位

於自來水水質

水量保護區，

符合下列規定

之一，其申請

之開發面積應

合併計算，且

達第十二目或

第十三目規定

規模： 

1. 土石採取區

位於同一筆

地號。 

2. 土石採取區

之地號互相

連接。 

3. 土石採取區

邊界相隔水

平距離在五

百公尺範圍

內。 

二、土石採取碎解、洗

選場興建或擴建工

程，符合下列規定

之一者： 

（一）前款第一目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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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目及第七

目規定之一。 

（二）位於水庫集水

區。但屬攔河

堰集水區，僅

碎解、洗選來

自 河 川 之 土

石，申請開發

或累積開發面

積 一 公 頃 以

下 ， 設 有 廢

（污）水處理

設施，且放流

口經水庫管理

機關（構）確認

距離水庫蓄水

範圍邊界一公

里以上，並經

當地主管機關

同意，不在此

限。 

（三）位於山坡地、

國家風景區或

臺灣沿海地區

自然環境保護

計畫核定公告

之 一 般 保 護

區，申請開發

或累積開發面

積 一 公 頃 以

上。 

（四）位於特定農業

區 之 農 業 用

地，申請開發

或累積開發面

積 一 公 頃 以

上。 

（五）申請開發或累

積開發面積十

公頃以上。 

三、磚、瓦窯業業者申

請、擴大採取窯業

用土或擴增採取土

石方量，符合下列

第五目及第七

目規定之一。 

（二）位於水庫集水

區。但屬攔河

堰集水區，僅

碎解、洗選來

自 河 川 之 土

石，申請開發

或累積開發面

積 一 公 頃 以

下 ， 設 有 廢

（污）水處理

設施，且放流

口經水庫管理

機關（構）確認

距離水庫蓄水

範圍邊界一公

里以上，並經

當地主管機關

同意，不在此

限。 

（三）位於山坡地、

國家風景區或

臺灣沿海地區

自然環境保護

計畫核定公告

之 一 般 保 護

區，申請開發

或累積開發面

積 一 公 頃 以

上。 

（四）位於特定農業

區 之 農 業 用

地，申請開發

或累積開發面

積 一 公 頃 以

上。 

（五）申請開發或累

積開發面積十

公頃以上。 

三、磚、瓦窯業業者申

請、擴大採取窯業

用土或擴增採取土

石方量，符合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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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之一者： 

（一）位 於 國 家 公

園。 

（二）位於野生動物

保護區或野生

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 

（三）位 於 重 要 濕

地。 

（四）位於臺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

保護計畫核定

公告之自然保

護區。 

（五）位於原住民保

留地。 

（六）位於水庫集水

區。 

（七）位於海拔高度

一千五百公尺

以上。 

（八）位於都市計畫

農業區或保護

區。 

（九）位於特定農業

區之農業用地

或一般農業區

之農業用地。 

（十）位於山坡地、

國家風景區或

臺灣沿海地區

自然環境保護

計畫核定公告

之 一 般 保 護

區，申請開發

或累積開發面

積二公頃以上

（含所需區外

道 路 設 施 面

積），或申請採

取土石方四十

萬立方公尺以

上。 

（十一）位 於 山 坡

規定之一者： 

（一）位 於 國 家 公

園。 

（二）位於野生動物

保護區或野生

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 

（三）位 於 重 要 濕

地。 

（四）位於臺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

保護計畫核定

公告之自然保

護區。 

（五）位於原住民保

留地。 

（六）位於水庫集水

區。 

（七）位於海拔高度

一千五百公尺

以上。 

（八）位於都市計畫

農業區或保護

區。 

（九）位於特定農業

區之農業用地

或一般農業區

之農業用地。 

（十）位於山坡地、

國家風景區或

臺灣沿海地區

自然環境保護

計畫核定公告

之 一 般 保 護

區，申請開發

或累積開發面

積二公頃以上

（含所需區外

道 路 設 施 面

積），或申請採

取土石方四十

萬立方公尺以

上。 

（十一）位 於 山 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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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國家風景

區或臺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

保護計畫核定

公告之一般保

護區，其同時

位於自來水水

質 水 量 保 護

區，申請開發

或累積開發面

積一公頃以上

（含所需區外

道 路 設 施 面

積），或申請採

取土石方二十

萬立方公尺以

上。 

（十二）申請開發或

累積開發面積

五公頃以上。 

   前項第一款採取土

石，屬政府核定之疏濬

計畫，應依第十四條第

二款規定辦理。 

   二個以上土石採取

區申請開發（不含磚、瓦

窯業業者之窯業用土採

取），因申請在後者之提

出申請致有第一項第一

款第十四目或第十五目

之情形，且申請開發或

累積開發面積合併計算

符合第一項第一款第十

一目至第十三目規定規

模之一者，該未取得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之

各個後申請土石採取區

均應實施環境影響評

估。 

   符合第一項第一款

第十四目或第十五目規

定面積合併計算之土石

採取區應包括下列各情

形： 

地、國家風景

區或臺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

保護計畫核定

公告之一般保

護區，其同時

位於自來水水

質 水 量 保 護

區，申請開發

或累積開發面

積一公頃以上

（含所需區外

道 路 設 施 面

積），或申請採

取土石方二十

萬立方公尺以

上。 

（十二）申請開發或

累積開發面積

五公頃以上。 

   前項第一款採取土

石，屬政府核定之疏濬

計畫，應依第十四條第

二款規定辦理。 

   二個以上土石採取

區申請開發（不含磚、瓦

窯業業者之窯業用土採

取），因申請在後者之提

出申請致有第一項第一

款第十四目或第十五目

之情形，且申請開發或

累積開發面積合併計算

符合第一項第一款第十

一目至第十三目規定規

模之一者，該未取得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之

各個後申請土石採取區

均應實施環境影響評

估。 

   符合第一項第一款

第十四目或第十五目規

定面積合併計算之土石

採取區應包括下列各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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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取得開發許可。 

二、 申請中尚未取得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核

發開發許可。 

三、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核定同意註銷未

達一年。 

   第一項第二款第二

目所稱攔河堰集水區，

指附表五所列水庫或水

庫附屬設施之集水區。 

一、 取得開發許可。 

二、 申請中尚未取得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核

發開發許可。 

三、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核定同意註銷未

達一年。 

   第一項第二款第二

目所稱攔河堰集水區，

指附表五所列水庫或水

庫附屬設施之集水區。 

第十一條  探礦、採礦，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

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一、地面、地下及海域

之探礦、採礦及其

擴大，符合下列規

定之一者： 

（一）位 於 國 家 公

園。 

（二）位於野生動物

保護區或野生

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 

（三）位 於 重 要 濕

地。 

（四）位於臺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

保護計畫核定

公告之自然保

護區。 

（五）位於原住民保

留地。 

（六）位於水庫集水

區。 

（七）位於海拔高度

一千五百公尺

以上。 

（八）位於都市計畫

農業區或保護

區。 

（九）位於特定農業

區之農業用地

或一般農業區

第十一條  探礦、採礦，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

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一、地面、地下及海域

之探礦、採礦及其

擴大工程、擴增開

採長度或已核定礦

業用地之礦業權申

請展限，符合下列

規定之一者： 

（一）位 於 國 家 公

園。 

（二）位於野生動物

保護區或野生

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 

（三）位 於 重 要 濕

地。 

（四）位於臺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

保護計畫核定

公告之自然保

護區。 

（五）位於原住民保

留地。 

（六）位於水庫集水

區。 

（七）位於海拔高度

一千五百公尺

以上。 

（八）位於都市計畫

農業區或保護

區。 

一、礦業法業於一百十二

年六月二十一日修正

公布，新增修正條文

第七十六條，環評認

定標準施行前已核定

礦業用地，未曾實施

環境影響評估且面積

大於二公頃者，應補

辦環評之規定，無須

待展限時再補辦環

評；另礦業法第四十

七條第一項，已增訂

可開採總量及最終高

程為核定事項，礦業

用地核定後，礦業權

者實施採礦工程如已

達核定之可開採總量

或最終高程時，應停

止採礦工程。礦業權

者如欲於原核定礦業

用地內，繼續實施採

礦工程，應重新申請

核定礦業用地。 

二、配合前開礦業法修

正，刪除第一項第一

款序文「或已核定礦

業用地之礦業權申請

展限」文字、第二項及

第三項，原第四項及

第五項配合調整項

次；並就第一項第十

一款至第十四款酌修

「申請、已核定或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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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農業用地。 

（十）位於海域。但

未涉及鑽井或

開挖之探礦，

或屬天然氣礦

或石油礦，未

達油氣生產階

段 之 探 勘 鑽

井，不在此限。 

（十一）位 於 山 坡

地、國家風景

區或臺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

保護計畫核定

公告之一般保

護區：申請核

定或累積核定

礦業用地面積

（含所需區外

道 路 設 施 面

積）一公頃以

上，或在河床

探採，沿河身

計其申請開採

或累積開採長

度○．五公里

以上。 

（十二）位 於 山 坡

地、國家風景

區或臺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

保護計畫核定

公告之一般保

護區，其同時

位於自來水水

質 水 量 保 護

區：申請核定

或累積核定礦

業 用 地 面 積

（含所需區外

道 路 設 施 面

積）○．五公頃

以上，或在河

床探採，沿河

（九）位於特定農業

區之農業用地

或一般農業區

之農業用地。 

（十）位於海域。但

未涉及鑽井或

開挖之探礦，

或屬天然氣礦

或石油礦，未

達油氣生產階

段 之 探 勘 鑽

井，不在此限。 

（十一）位 於 山 坡

地、國家風景

區或臺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

保護計畫核定

公告之一般保

護區：申請、已

核定或累積核

定礦業用地面

積（含所需區

外道路設施面

積）一公頃以

上，或在河床

探採，沿河身

計其申請開採

或累積開採長

度○．五公里

以上。 

（十二）位 於 山 坡

地、國家風景

區或臺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

保護計畫核定

公告之一般保

護區，其同時

位於自來水水

質 水 量 保 護

區：申請、已核

定或累積核定

礦業用地面積

（含所需區外

道 路 設 施 面

積核定礦業用地」為

「申請核定或累積核

定礦業用地」。 

三、參照礦業法第五十

條、第五十一條及第

七十六條有關廢止礦

業用地之相關規定，

修正第六項第三款

「註銷」為「廢止」，

並配合調整項次。 

四、就第二條「擴建（含擴

大）」定義，重新檢視

第一款及第二款序文

開發行為之規範方

式，另考量第一項第

一款「擴大」已包含

「擴增開採長度」意

旨，爰修正「擴大工

程」文字為「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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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計其申請開

採或累積開採

長度二百五十

公尺以上。 

（十三）申請核定或

累積核定礦業

用地面積（含

所需區外道路

設施面積）五

公頃以上。 

（十四）位於山坡地

之申請核定礦

業用地，符合

下 列 規 定 之

一，其申請核

定或累積核定

之面積應合併

計算，且達第

十一目或第十

二 目 規 定 規

模： 

1. 申請核定或

累積核定礦

業用地位於

同 一 筆 地

號。 

2. 申請核定或

累積核定礦

業用地之地

號 互 相 連

接。 

3. 申請核定或

累積核定礦

業用地邊界

相隔水平距

離在五百公

尺範圍內。 

二、礦業冶煉洗選廠興

建或擴大，符合下

列規定之一者： 

（一）前款第一目至

第七目規定之

一。 

（二）位於山坡地、

積）○．五公頃

以上，或在河

床探採，沿河

身計其申請開

採或累積開採

長度二百五十

公尺以上。 

（十三）申請、已核

定或累積核定

礦業用地面積

（含所需區外

道 路 設 施 面

積）五公頃以

上。 

（十四）位於山坡地

之申請核定礦

業用地，符合

下 列 規 定 之

一，其申請核

定或累積核定

之面積應合併

計算，且達第

十一目或第十

二 目 規 定 規

模： 

1. 申請、已核

定或累積核

定礦業用地

位於同一筆

地號。 

2. 申請、已核

定或累積核

定礦業用地

之地號互相

連接。 

3. 申請、已核

定或累積核

定礦業用地

邊界相隔水

平距離在五

百公尺範圍

內。 

二、礦業冶煉洗選廠興

建或擴大工程，符



 

25 
 

國家風景區或

臺灣沿海地區

自然環境保護

計畫核定公告

之 一 般 保 護

區，申請開發

或累積開發面

積 一 公 頃 以

上。 

（三）位於都市計畫

農業區或保護

區，申請開發

或累積開發面

積 一 公 頃 以

上。 

（四）位於特定農業

區之農業用地

或一般農業區

之農業用地，

申請開發或累

積開發面積一

公頃以上。 

（五）申請開發或累

積開發面積五

公頃以上。 

   同時有二個以上申

請核定礦業用地或擴大

礦業用地，有第一項第

一款第十四目之情形，

且申請面積合併計算符

合第一項第一款第十一

目或第十二目規定規模

者，各個礦業用地均應

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第一項第一款申請

核定（或擴大）礦業用

地，得先就所屬之礦業

權區整體實施環境影響

評估。 

   符合第一項第一款

第十四目規定面積合併

計算之礦業用地應包括

下列各情形： 

一、取得開發許可。 

合下列規定之一

者： 

（一）前款第一目至

第七目規定之

一。 

（二）位於山坡地、

國家風景區或

臺灣沿海地區

自然環境保護

計畫核定公告

之 一 般 保 護

區，申請開發

或累積開發面

積 一 公 頃 以

上。 

（三）位於都市計畫

農業區或保護

區，申請開發

或累積開發面

積 一 公 頃 以

上。 

（四）位於特定農業

區之農業用地

或一般農業區

之農業用地，

申請開發或累

積開發面積一

公頃以上。 

（五）申請開發或累

積開發面積五

公頃以上。 

   石油礦或天然氣礦

已核定礦業用地之礦業

權申請展限，不適用前

項規定。 

   第一項已核定礦業

用地之礦業權申請展

限，礦業權到期日前十

年內，原礦業用地經環

境影響評估審查通過

者，免實施環境影響評

估。 

   同時有二個以上申

請核定礦業用地或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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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中尚未取得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核

發開發許可。 

三、經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核定同意廢止未

達一年。 

 

 

礦業用地，有第一項第

一款第十四目之情形，

且申請面積合併計算符

合第一項第一款第十一

目或第十二目規定規模

者，各個礦業用地均應

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第一項第一款申請

核定（或擴大）礦業用

地，得先就所屬之礦業

權區整體實施環境影響

評估。 

   符合第一項第一款

第十四目規定面積合併

計算之礦業用地應包括

下列各情形： 

一、取得開發許可。 

二、申請中尚未取得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核

發開發許可。 

三、經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核定同意註銷未

達一年。 

第十三條  供水、抽水

或引水工程之開發，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實

施環境影響評估： 

一、抽水、引水工程，符

合下列規定之一

者： 

（一）抽、引取地面

水、伏流水每

秒抽水量二立

方公尺以上。

但抽取海水供

冷卻水或養殖

用水使用者，

或引水供農業

灌溉使用者，

不在此限。 

（二）抽取地下水每

秒抽水量０．

二立方公尺以

上。 

第十三條  供水、抽水

或引水工程之開發，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實

施環境影響評估： 

一、抽水、引水工程，符

合下列規定之一

者： 

（一）抽、引取地面

水、伏流水每

秒抽水量二立

方公尺以上。

但抽取海水供

冷卻水或養殖

用水使用者，

或引水供農業

灌溉使用者，

不在此限。 

（二）抽取地下水每

秒抽水量０．

二立方公尺以

上。 

一、第四項增訂引取地面

水，專供小水力發電

用途者，應依第二十

九條第二項規定辦

理；本項所指小水力

發電指再生能源發展

條例小水力發電。 

二、原第四項配合調整項

次為第五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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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抽取溫泉（不

含自然湧出之

溫泉）每秒抽

水量０．０二

立 方 公 尺 以

上。 

（四）抽取地下水位

於地下水管制

區。但抽取地

下水每秒抽水

量未達０．二

立方公尺、抽

取溫泉（不含

自然湧出之溫

泉）每秒抽水

量未達０．０

二立方公尺或

抽取地下水目

的 為 工 程 施

工，經地下水

管制區主管機

關同意者，或

抽取地下水目

的為地下水污

染 改 善 或 整

治、檢測水質

或進行水文地

質 特 性 調 查

者，不在此限。 

二、海水淡化廠興建或

擴增處理量，申請

每日設計出水量一

千公噸以上。 

三、淨水處理廠或工業

給水處理廠興建、

擴建或擴增處理

量，符合下列規定

之一者： 

（一）位 於 國 家 公

園。但申請擴

建或累積擴建

面積一千平方

公尺以下，經

國家公園主管

（三）抽取溫泉（不

含自然湧出之

溫泉）每秒抽

水量０．０二

立 方 公 尺 以

上。 

（四）抽取地下水位

於地下水管制

區。但抽取地

下水每秒抽水

量未達０．二

立方公尺、抽

取溫泉（不含

自然湧出之溫

泉）每秒抽水

量未達０．０

二立方公尺或

抽取地下水目

的 為 工 程 施

工，經地下水

管制區主管機

關同意者，或

抽取地下水目

的為地下水污

染 改 善 或 整

治、檢測水質

或進行水文地

質 特 性 調 查

者，不在此限。 

二、海水淡化廠興建或

擴增處理量，申請

每日設計出水量一

千公噸以上。 

三、淨水處理廠或工業

給水處理廠興建、

擴建或擴增處理

量，符合下列規定

之一者： 

（一）位 於 國 家 公

園。但申請擴

建或累積擴建

面積一千平方

公尺以下，經

國家公園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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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及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同

意者，不在此

限。 

（二）位於野生動物

保護區或野生

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但位於

野生動物重要

棲息環境，申

請擴建或累積

擴建面積一千

平 方 公 尺 以

下，經野生動

物重要棲息環

境主管機關及

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同意者，

不在此限。 

（三）位 於 重 要 濕

地。 

（四）位於臺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

保護計畫核定

公告之自然保

護區。 

（五）位於海拔高度

一千五百公尺

以上。 

（六）位於山坡地或

臺灣沿海地區

自然環境保護

計畫核定公告

之 一 般 保 護

區，申請開發

面積一公頃以

上。 

（七）位於特定農業

區 之 農 業 用

地，申請開發

面積一公頃以

上。 

（八）申請每日設計

出水量二十萬

機關及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同

意者，不在此

限。 

（二）位於野生動物

保護區或野生

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但位於

野生動物重要

棲息環境，申

請擴建或累積

擴建面積一千

平 方 公 尺 以

下，經野生動

物重要棲息環

境主管機關及

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同意者，

不在此限。 

（三）位 於 重 要 濕

地。 

（四）位於臺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

保護計畫核定

公告之自然保

護區。 

（五）位於海拔高度

一千五百公尺

以上。 

（六）位於山坡地或

臺灣沿海地區

自然環境保護

計畫核定公告

之 一 般 保 護

區，申請開發

面積一公頃以

上。 

（七）位於特定農業

區 之 農 業 用

地，申請開發

面積一公頃以

上。 

（八）申請每日設計

出水量二十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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噸以上。 

   淨水處理廠或工業

給水處理廠屬簡易之淨

水處理設施，位於前項

第三款第一目至第五目

區位之一，經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同意者，免實

施環境影響評估。 

   第一項第一款抽

水、引水工程或第二款

海水淡化廠興建或擴增

處理量，屬臨時救急之

亢旱救旱，經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同意者，免實

施環境影響評估。 

   第一項第一款第一

目之引取地面水，專供

小水力發電用途者，應

依第二十九條第二項規

定辦理。 

   第一項第一款第三

目及第四目之抽取溫

泉，專供地熱發電用途

且回注原地下水層者，

應依第二十九條第一項

第九款規定辦理。 

噸以上。 

   淨水處理廠或工業

給水處理廠屬簡易之淨

水處理設施，位於前項

第三款第一目至第五目

區位之一，經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同意者，免實

施環境影響評估。 

   第一項第一款抽

水、引水工程或第二款

海水淡化廠興建或擴增

處理量，屬臨時救急之

亢旱救旱，經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同意者，免實

施環境影響評估。 

   第一項第一款第三

目及第四目之抽取溫

泉，專供地熱發電用途

且回注原地下水層者，

應依第二十九條第一項

第九款規定辦理。 

第十六條  依森林法規

定之林地或森林之開發

利用，其砍伐林木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應實施

環境影響評估： 

一、位於野生動物保護

區或野生動物重要

棲息環境。但皆伐

面積或同一保護區

或重要棲息環境最

近五年內累積皆伐

面積一千平方公尺

以下，經野生動物

保護區或野生動物

重要棲息環境主管

機關及林業主管機

關同意者，不在此

限。 

第十六條  依森林法規

定之林地或森林之開發

利用，其砍伐林木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應實施

環境影響評估： 

一、位於野生動物保護

區或野生動物重要

棲息環境。但皆伐

面積或同一保護區

或重要棲息環境最

近五年內累積皆伐

面積一千平方公尺

以下，經野生動物

保護區或野生動物

重要棲息環境主管

機關及林業主管機

關同意者，不在此

限。 

一、依農業部意見，為避

免實務上因人工林與

次生林難以明確劃

分，致衍生伐採林木

擾動生態資源等疑

義，將第二項「平地之

人工造林」修正為「經

林業主管機關公告之

永續經營人工林」；另

第二項酌作文字修

正。 

二、依農業部意見，永續

經營人工林指以生產

價值為目的之人工

林，其經營方式符合

永續生產之原則，並

維持林業使用而不變

更作其他用途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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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位於重要濕地。但

皆伐面積或同一濕

地最近五年內累積

皆伐面積一千平方

公尺以下，經重要

濕地主管機關及林

業主管機關同意

者，不在此限。 

三、位於臺灣沿海地區

自然環境保護計畫

核定公告之自然保

護區。但皆伐面積

或同一自然保護區

最近五年內累積皆

伐面積一千平方公

尺以下，經臺灣沿

海地區自然環境保

護計畫核定公告之

自然保護區主管機

關及林業主管機關

同意者，不在此限。 

四、位於海拔高度一千

五百公尺以上。但

皆伐面積五百平方

公尺以下，經林業

主管機關同意者，

不在此限。 

五、位於山坡地或臺灣

沿海地區自然環境

保護計畫核定公告

之一般保護區，皆

伐面積二公頃以

上。 

六、皆伐面積四公頃以

上。 

   前項砍伐林木屬經

林業主管機關公告之永

續經營人工林、受天然

災害或生物危害之森林

或基於瀕臨絕種、珍貴

稀有及其他應予保育野

生動物之保育、棲地營

造需求，經林業主管機

關同意者，免實施環境

二、位於重要濕地。但

皆伐面積或同一濕

地最近五年內累積

皆伐面積一千平方

公尺以下，經重要

濕地主管機關及林

業主管機關同意

者，不在此限。 

三、位於臺灣沿海地區

自然環境保護計畫

核定公告之自然保

護區。但皆伐面積

或同一自然保護區

最近五年內累積皆

伐面積一千平方公

尺以下，經臺灣沿

海地區自然環境保

護計畫核定公告之

自然保護區主管機

關及林業主管機關

同意者，不在此限。 

四、位於海拔高度一千

五百公尺以上。但

皆伐面積五百平方

公尺以下，經林業

主管機關同意者，

不在此限。 

五、位於山坡地或臺灣

沿海地區自然環境

保護計畫核定公告

之一般保護區，皆

伐面積二公頃以

上。 

六、皆伐面積四公頃以

上。 

   前項砍伐林木屬平

地之人工造林、受天然

災害或生物為害之森林

或基於瀕臨絕種、珍貴

稀有及其他應予保育野

生動物之保育、棲地營

造需求，經林業主管機

關同意者，免實施環境

影響評估。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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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評估。 

第二十四條  醫療建

設、護理機構、社會福利

機構之開發，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應實施環境

影響評估： 

一、醫院之興建或擴

建，符合下列規定

之一者： 

（一）位 於 國 家 公

園。但申請開

發或累積開發

面積一公頃以

下，經國家公

園主管機關及

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同意者，

不在此限。 

（二）位於野生動物

保護區或野生

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但位於

野生動物重要

棲息環境，申

請擴建或累積

擴建面積一千

平 方 公 尺 以

下，經野生動

物重要棲息環

境主管機關及

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同意者，

不在此限。 

（三）位 於 重 要 濕

地。 

（四）位於臺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

保護計畫核定

公告之自然保

護區。 

（五）位於自來水水

質 水 量 保 護

區。但申請擴

建或累積擴建

第二十四條  醫療建

設、護理機構、社會福利

機構之開發，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應實施環境

影響評估： 

一、醫院之興建或擴

建，符合下列規定

之一者： 

（一）位 於 國 家 公

園。但申請開

發或累積開發

面積一公頃以

下，經國家公

園主管機關及

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同意者，

不在此限。 

（二）位於野生動物

保護區或野生

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但位於

野生動物重要

棲息環境，申

請擴建或累積

擴建面積一千

平 方 公 尺 以

下，經野生動

物重要棲息環

境主管機關及

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同意者，

不在此限。 

（三）位 於 重 要 濕

地。 

（四）位於臺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

保護計畫核定

公告之自然保

護區。 

（五）位於自來水水

質 水 量 保 護

區。但申請擴

建或累積擴建

修正理由同第六條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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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一千平方

公尺以下，經

自來水水質水

量保護區主管

機關及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同

意者，不在此

限。 

（六）位於海拔高度

一千五百公尺

以上。 

（七）位於山坡地或

臺灣沿海地區

自然環境保護

計畫核定公告

之 一 般 保 護

區，申請開發

或累積開發面

積 一 公 頃 以

上。 

（八）位於特定農業

區 之 農 業 用

地，申請開發

或累積開發面

積 一 公 頃 以

上。 

（九）申請開發或累

積開發面積五

公頃以上。 

二、機構住宿式之護理

機構、老人福利機

構或長照服務機

構，其興建或擴建

符合前款第一目至

第四目或第六目至

第八目規定之一。 

面積一千平方

公尺以下，經

自來水水質水

量保護區主管

機關及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同

意者，不在此

限。 

（六）位於海拔高度

一千五百公尺

以上。 

（七）位於山坡地或

臺灣沿海地區

自然環境保護

計畫核定公告

之 一 般 保 護

區，申請開發

或累積開發面

積 一 公 頃 以

上。 

（八）位於特定農業

區 之 農 業 用

地，申請開發

或累積開發面

積 一 公 頃 以

上。 

（九）申請開發或累

積開發面積五

公頃以上。 

二、機構住宿式之護理

機構、老人福利機

構或長照服務機

構，其興建或擴建

工程符合前款第一

目至第四目或第六

目至第八目規定之

一。 

第二十九條  能源或輸

變電工程之開發，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應實施

環境影響評估： 

一、核能電廠興建、添

加機組工程或其核

子反應器設施之除

第二十九條  能源或輸

變電工程之開發，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應實施

環境影響評估： 

一、核能電廠興建、添

加機組工程或其核

子反應器設施之除

一、配合再生能源發展條

例之小水力發電定義

修正，酌修「水力發電

廠」為「水力發電設

施」，刪除第一項第二

款序文部分文字；並

增列第二項，明定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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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 

二、水力發電設施興建

或添加機組工程，

符合下列規定之一

者： 

（一）位 於 國 家 公

園。 

（二）位於野生動物

保護區或野生

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 

（三）位 於 重 要 濕

地。 

（四）位於臺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

保護計畫核定

公告之自然保

護區。 

（五）位於海拔高度

一千五百公尺

以上。 

（六）位於水庫集水

區。 

（七）位於自來水水

質 水 量 保 護

區。 

（八）位於山坡地，

設 置 攔 水 壩

（堰）高度五

公尺以上。 

（九）裝置或累積裝

置容量二萬瓩

以上。 

三、火力發電廠興建或

添加機組工程。但

添加全黑啟動機組

者，或位於臺灣本

島以外地區，且非

位於前款第一目至

第五目規定區位，

其燃氣裝置或累積

燃氣裝置容量十萬

瓩以下者，或燃油、

燃煤、其他燃料裝

役。 

二、水力發電廠（不含

利用既有之圳路或

其他水利設施，且

裝置或累積裝置設

置未達二萬瓩之水

力發電系統）興建

或添加機組工程，

符合下列規定之一

者： 

（一）位 於 國 家 公

園。 

（二）位於野生動物

保護區或野生

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 

（三）位 於 重 要 濕

地。 

（四）位於臺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

保護計畫核定

公告之自然保

護區。 

（五）位於海拔高度

一千五百公尺

以上。 

（六）位於水庫集水

區。 

（七）位於自來水水

質 水 量 保 護

區。 

（八）位於山坡地，

設 置 攔 水 壩

（堰）高度五

公尺以上。 

（九）裝置或累積裝

置容量二萬瓩

以上。 

三、火力發電廠興建或

添加機組工程。但

添加全黑啟動機組

者，或位於臺灣本

島以外地區，且非

位於前款第一目至

置或累積裝置容量未

達二萬瓩之小水力發

電，於特定條件得免

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規

定；第二項第二款所

稱引水點下游水量指

採依日流量延時曲線

法計算而得之Q95為基

準。 

二、考量位於特定敏感區

位或大規模設置之太

陽光電發電系統已引

起高度社會爭議，爰

參酌其他能源類別，

於第一項第七款增列

應實施環評之環境敏

感區位情形；另考量

我國國土特性，增訂

位於平地造林土地

者，應實施環評規定，

惟經能源主管機關確

認避開環境敏感一級

地區，並會商林業及

環境相關機關審查同

意者，不在此限；另就

位於山坡地者，增訂

設置裝置容量二萬瓩

以上，或面積十五公

頃以上者應實施環評

規定。此外，為避免規

避環境影響評估情

形，另增訂鄰近用地

面積合併或累積計算

之規定。 

三、為整合試驗性計畫規

範，第一項第八款但

書規定已移列至第四

項第二款，爰刪除之。 

四、考量地熱發電技術日

益成熟，對環境影響

已較輕微，爰參考冰

島及菲律賓等國外規

定，就第一項第九款

設置地熱發電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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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或累積燃油、燃

煤、其他燃料裝置

容量五萬瓩以下

者，不在此限。 

四、火力發電之自用發

電設備或汽電共生

廠興建或添加機組

工程，符合下列規

定之一者： 

（一）位 於 國 家 公

園。 

（二）位於野生動物

保護區或野生

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 

（三）位 於 重 要 濕

地。 

（四）位於臺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

保護計畫核定

公告之自然保

護區。 

（五）位於海拔高度

一千五百公尺

以上。 

（六）位 於 都 市 土

地，燃氣裝置

或累積燃氣裝

置容量十萬瓩

以上，或燃、燃

煤、其他燃料

裝置或累積燃

油、燃煤、其他

燃料裝置容量

五萬瓩以上。 

（七）位於非都市土

地，燃氣裝置

或累積燃氣裝

置容量二十萬

瓩以上，或燃

油、燃煤、其他

燃料裝置或累

積燃油、燃煤、

其他燃料裝置

第五目規定區位，

其燃氣裝置或累積

燃氣裝置容量十萬

瓩以下者，或燃油、

燃煤、其他燃料裝

置或累積燃油、燃

煤、其他燃料裝置

容量五萬瓩以下

者，不在此限。 

四、火力發電之自用發

電設備或汽電共生

廠興建或添加機組

工程，符合下列規

定之一者： 

（一）位 於 國 家 公

園。 

（二）位於野生動物

保護區或野生

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 

（三）位 於 重 要 濕

地。 

（四）位於臺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

保護計畫核定

公告之自然保

護區。 

（五）位於海拔高度

一千五百公尺

以上。 

（六）位 於 都 市 土

地，燃氣裝置

或累積燃氣裝

置容量十萬瓩

以上，或燃、燃

煤、其他燃料

裝置或累積燃

油、燃煤、其他

燃料裝置容量

五萬瓩以上。 

（七）位於非都市土

地，燃氣裝置

或累積燃氣裝

置容量二十萬

放寬為五萬瓩以上應

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惟考量地熱發電機組

位於環境敏感地區，

仍可能造成環境衝

擊，爰參採內政部國

家公園署意見，加嚴

設置於國家公園者規

定；並就其他環境敏

感區位，訂定一定規

模以上應實施環境影

響評估規定。 

五、考量屋內型變電所對

週邊環境影響較小，

於第一項第十一款增

列屋內型變電所符合

特定條件，得免實施

環境影響評估規定。 

六、原第二項及第三項項

次調整為第三項及第

四項；另為鼓勵新興

能源之研究發展（如

氫能、去碳燃氫技

術），爰於第四項新增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核准之試驗性計畫免

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規

定。 

七、就第二條「擴建（含擴

大）」定義，重新檢視

第十一款開發行為之

規範方式，修正「擴建

工程」文字為「擴建」。 

八、其餘各款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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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量十萬瓩以

上。 

五、設置風力發電離岸

系統。 

六、設置風力發電機

組，符合下列規定

之一者： 

（一）第二款第一目

至第五目規定

之一。 

（二）位於臺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

保護計畫核定

公告之一般保

護區，設置五

座機組以上，

或同一保護區

內，申請設置

之機組數目與

已取得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許

可之機組數目

合計達十座以

上。 

（三）位 於 保 安 林

地。 

（四）任一風機基座

中心與最近建

築物（指於風

力發電開發計

畫向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申請

許可時，領有

使用執照或門

牌號碼之他人

建築物）邊界

之直線距離五

百公尺以下。

但建築物屬抽

水站或發電設

備之電氣室等

設施，不在此

限。 

七、設置太陽光電發電

瓩以上，或燃

油、燃煤、其他

燃料裝置或累

積燃油、燃煤、

其他燃料裝置

容量十萬瓩以

上。 

五、設置風力發電離岸

系統。 

六、設置風力發電機

組，符合下列規定

之一者： 

（一）第二款第一目

至第五目規定

之一。 

（二）位於臺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

保護計畫核定

公告之一般保

護區，設置五

座機組以上，

或同一保護區

內，申請設置

之機組數目與

已取得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許

可之機組數目

合計達十座以

上。 

（三）位 於 保 安 林

地。 

（四）任一風機基座

中心與最近建

築物（指於風

力發電開發計

畫向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申請

許可時，領有

使用執照或門

牌號碼之他人

建築物）邊界

之直線距離五

百公尺以下。

但建築物屬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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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不含設置於

屋頂上，或屬其他

開發行為之附屬設

施且經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確認者），

符合下列規定之一

者： 

（一）位 於 國 家 公

園。 

（二）位於野生動物

保護區或野生

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 

（三）位 於 重 要 濕

地。 

（四）位於臺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

保護計畫核定

公告之自然保

護區。 

（五）位於特定農業

區 之 農 業 用

地。 

（六）位於政府核定

補助或獎勵實

施 造 林 之 土

地，屬國有土

地、公有土地、

國營事業土地

或公營事業土

地者。但經能

源主管機關同

意者，不在此

限。 

（七）位於山坡地，

設置或累積設

置裝置容量二

萬瓩以上，或

設置或累積設

置面積十五公

頃以上。 

（八）位於山坡地之

申請設置太陽 

水站或發電設

備之電氣室等

設施，不在此

限。 

七、設置太陽光電發電

系統，位於重要濕

地。 

八、設置潮汐、潮流、海

流、波浪或溫差發

電機組。但經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核准

之試驗性計畫，不

在此限。 

九、設置地熱發電機

組，裝置或累積裝

置容量一萬瓩以

上。 

十、輸電線路工程，一

百六十一千伏以上

輸電線路符合下列

規定之一者： 

（一）線路架空通過

第二款第一目

至第四目規定

區位之一。 

（二）線路架空通過

原 住 民 保 留

地。 

（三）架空之線路，

其線路或鐵塔

投影邊界與國

民中小學（含

編定用地）邊

界之直線距離

五 十 公 尺 以

下。 

（四）架空之線路，

其線路或鐵塔

投影邊界與醫

院邊界之直線

距離五十公尺

以下。 

（五）架空或地下化

線路鋪設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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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電 發 電 系

統，符合下列

規定之一，其

申請設置或累

積設置之面積

應合併計算，

且達第七目規

定規模： 

1. 申請設置或

累積設置用

地位於同一

筆地號。 

2. 申請設置或

累積設置用

地之地號互

相連接或僅

間隔道路、渠

道、排水路等

公共設施。 

3. 申請設置或

累積設置用

地邊界相隔

水平距離在

二十公尺範

圍內。 

八、設置潮汐、潮流、海

流、波浪或溫差發

電機組。 

九、設置地熱發電機

組，符合下列規定

之一者： 

（一）位 於 國 家 公

園，裝置或累

積裝置容量一

萬瓩以上。但

經國家公園主

管 機 關 同 意

者，不在此限。 

（二）位於野生動物

保護區或野生

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裝置或

累積裝置容量

一萬瓩以上，

五 十 公 里 以

上。 

十一、海上變電站或陸

域電壓大於一百

六十一千伏之變

電所興建或擴建

工程。 

   火力發電之自用發

電設備或汽電共生廠位

於前項第四款第六目或

第七目區位之一，且為

不加輔助燃料之複循環

機組者，其裝置容量增

為一．五倍；加裝先進潔

淨化石能源系統，經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

者，其裝置容量增為二

倍；屬不增加燃料，經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

者，免實施環境影響評

估，且不納入裝置容量

累積計算。 

   第一項開發行為屬

利用再生能源之發電設

備，其裝置容量未達二

千瓩者，免實施環境影

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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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申請設置或

累積設置面積

二公頃以上。 

（三）位 於 重 要 濕

地，裝置或累

積裝置容量一

萬瓩以上，且

申請設置或累

積設置面積二

公頃以上。 

（四）位於臺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

保護計畫核定

公告之自然保

護區，裝置或

累積裝置容量

一萬瓩以上，

且申請設置或

累積設置面積

二公頃以上。 

（五）位於原住民保

留地，裝置或

累積裝置容量

一萬瓩以上，

且申請設置或

累積設置面積

二公頃以上。 

（六）位於海拔高度

一千五百公尺

以上。 

（七）裝置或累積裝

置容量五萬瓩

以上。 

十、輸電線路工程，一

百六十一千伏以上

輸電線路符合下列

規定之一者： 

（一）線路架空通過

第二款第一目

至第四目規定

區位之一。 

（二）線路架空通過

原 住 民 保 留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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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架空之線路，

其線路或鐵塔

投影邊界與國

民中小學（含

編定用地）邊

界之直線距離

五 十 公 尺 以

下。 

（四）架空之線路，

其線路或鐵塔

投影邊界與醫

院邊界之直線

距離五十公尺

以下。 

（五）架空或地下化

線路鋪設長度

五 十 公 里 以

上。 

十一、海上變電站或陸

域電壓大於一百六

十一千伏之變電所

興建或擴建。但屋

內型變電所邊界與

國民中小學（含編

定用地）、醫院邊界

之直線距離五十公

尺以上者，不在此

限。 

   前項第二款水力發

電設施興建或添加機組

工程，裝置或累積裝置

容量未達二萬瓩，屬小

水力發電且符合下列規

定之一者，免實施環境

影響評估： 

一、利用既有圳路、管

渠或其他水利設

施。 

二、引取地面水，引水

點下游水量於引

水發電期間維持

每秒二立方公尺

以上且發電後尾

水放回原地面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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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並經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審核確

認。 

   火力發電之自用發

電設備或汽電共生廠位

於第一項第四款第六目

或第七目區位之一，且

為不加輔助燃料之複循

環機組者，其裝置容量

增為一．五倍；加裝先進

潔淨化石能源系統，經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

者，其裝置容量增為二

倍；屬不增加燃料，經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

者，免實施環境影響評

估，且不納入裝置容量

累積計算。 

   第一項開發行為符

合下列規定之一者，免

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一、屬利用再生能源

之發電設備，其裝

置容量未達二千

瓩。 

二、屬試驗性計畫，且

經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核准。 

第三十條  放射性廢棄

物貯存或處理設施，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實

施環境影響評估： 

一、放射性廢棄物貯存

或處理設施興建、

擴建、擴增貯存設

施容量或處理量，

符合下列規定之

一者： 

（一）位 於 國 家 公

園。 

（二）位於野生動物

保護區或野生

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 

第三十條  放射性廢棄

物貯存或處理設施，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實

施環境影響評估： 

一、放射性廢棄物貯存

或處理設施興建、

擴建工程、擴增貯

存設施容量或處

理量，符合下列規

定之一者： 

（一）位 於 國 家 公

園。 

（二）位於野生動物

保護區或野生

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 

修正理由同第六條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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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 於 重 要 濕

地。 

（四）位於臺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

保護計畫核定

公告之自然保

護區。 

（五）位於海拔高度

一千五百公尺

以上。 

（六）位於山坡地、

國家風景區或

臺灣沿海地區

自然環境保護

計畫核定公告

之 一 般 保 護

區，申請開發

或累積開發面

積 一 公 頃 以

上。 

（七）位於特定農業

區 之 農 業 用

地，申請開發

或累積開發面

積 一 公 頃 以

上。 

（八）設置貯存設施

容量一千立方

公尺以上、液

體廢棄物處理

設施每日處理

量一百公秉或

每月處理量二

千公秉以上、

壓縮設備每日

處理量二十公

噸以上。 

二、放射性廢棄物焚化

爐興建或擴增處

理量。 

三、放射性廢棄物最終

處置設施。 

四、用過核燃料中期貯

存設施。 

（三）位 於 重 要 濕

地。 

（四）位於臺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

保護計畫核定

公告之自然保

護區。 

（五）位於海拔高度

一千五百公尺

以上。 

（六）位於山坡地、

國家風景區或

臺灣沿海地區

自然環境保護

計畫核定公告

之 一 般 保 護

區，申請開發

或累積開發面

積 一 公 頃 以

上。 

（七）位於特定農業

區 之 農 業 用

地，申請開發

或累積開發面

積 一 公 頃 以

上。 

（八）設置貯存設施

容量一千立方

公尺以上、液

體廢棄物處理

設施每日處理

量一百公秉或

每月處理量二

千公秉以上、

壓縮設備每日

處理量二十公

噸以上。 

二、放射性廢棄物焚化

爐興建或擴增處

理量。 

三、放射性廢棄物最終

處置設施。 

四、用過核燃料中期貯

存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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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及核能主管機關核准

之研究用放射性廢棄物

處理、貯存設施或計畫，

不適用前項規定。 

   第一項開發行為於

增加貯存設施容量或處

理量後，符合應實施環

境影響評估規定者，非

經環境影響評估審查通

過，其貯存設施容量或

處理量不得逾原許可

量。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及核能主管機關核准

之研究用放射性廢棄物

處理、貯存設施或計畫，

不適用前項規定。 

   第一項開發行為於

增加貯存設施容量或處

理量後，符合應實施環

境影響評估規定者，非

經環境影響評估審查通

過，其貯存設施容量或

處理量不得逾原許可

量。 

第三十一條  工商綜合

區或大型購物中心之興

建或擴建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應實施環境影響

評估： 

一、位於國家公園。但

申請擴建或累積擴

建面積一千平方公

尺以下，經國家公

園主管機關及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者，不在此限。 

二、位於野生動物保護

區或野生動物重要

棲息環境。但位於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申請擴建或

累積擴建面積一千

平方公尺以下，經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主管機關及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同

意者，不在此限。 

三、位於重要濕地。 

四、位於臺灣沿海地區

自然環境保護計畫

核定公告之自然保

護區。 

五、位於水庫集水區。 

六、位於海拔高度一千

五百公尺以上。 

第三十一條  工商綜合

區或大型購物中心之興

建或擴建工程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應實施環境

影響評估： 

一、位於國家公園。但

申請擴建或累積擴

建面積一千平方公

尺以下，經國家公

園主管機關及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者，不在此限。 

二、位於野生動物保護

區或野生動物重要

棲息環境。但位於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申請擴建或

累積擴建面積一千

平方公尺以下，經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主管機關及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同

意者，不在此限。 

三、位於重要濕地。 

四、位於臺灣沿海地區

自然環境保護計畫

核定公告之自然保

護區。 

五、位於水庫集水區。 

六、位於海拔高度一千

五百公尺以上。 

修正理由同第六條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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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位於山坡地、國家

風景區或臺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保護

計畫核定公告之一

般保護區，申請開

發或累積開發面積

一公頃以上。 

八、位於特定農業區之

農業用地，申請開

發或累積開發面積

一公頃以上。 

九、申請開發或累積開

發面積十公頃以

上。 

七、位於山坡地、國家

風景區或臺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保護

計畫核定公告之一

般保護區，申請開

發或累積開發面積

一公頃以上。 

八、位於特定農業區之

農業用地，申請開

發或累積開發面積

一公頃以上。 

九、申請開發或累積開

發面積十公頃以

上。 

第三十二條  展覽會

（館）、博覽會或會展中

心之興建、擴建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應實施環

境影響評估： 

一、位於國家公園。但

申請擴建或累積擴

建面積一千平方公

尺以下，經國家公

園主管機關及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者，不在此限。 

二、位於野生動物保護

區或野生動物重要

棲息環境。但位於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申請擴建或

累積擴建面積一千

平方公尺以下，經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主管機關及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同

意者，不在此限。 

三、位於重要濕地。 

四、位於臺灣沿海地區

自然環境保護計畫

核定公告之自然保

護區。 

五、位於水庫集水區。 

六、位於海拔高度一千

第三十二條  展覽會

（館）、博覽會或會展中

心之興建、擴建工程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實

施環境影響評估： 

一、位於國家公園。但

申請擴建或累積擴

建面積一千平方公

尺以下，經國家公

園主管機關及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者，不在此限。 

二、位於野生動物保護

區或野生動物重要

棲息環境。但位於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申請擴建或

累積擴建面積一千

平方公尺以下，經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主管機關及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同

意者，不在此限。 

三、位於重要濕地。 

四、位於臺灣沿海地區

自然環境保護計畫

核定公告之自然保

護區。 

五、位於水庫集水區。 

六、位於海拔高度一千

修正理由同第六條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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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公尺以上。 

七、位於山坡地、國家

風景區或臺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保護

計畫核定公告之一

般保護區，申請開

發或累積開發面積

一公頃以上。 

八、位於特定農業區之

農業用地，申請開

發或累積開發面積

一公頃以上。 

九、申請開發或累積開

發面積十公頃以

上。 

五百公尺以上。 

七、位於山坡地、國家

風景區或臺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保護

計畫核定公告之一

般保護區，申請開

發或累積開發面積

一公頃以上。 

八、位於特定農業區之

農業用地，申請開

發或累積開發面積

一公頃以上。 

九、申請開發或累積開

發面積十公頃以

上。 

第三十三條  殯葬設施

之興建或擴建，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應實施環

境影響評估： 

一、公墓興建或擴建，

符合下列規定之一

者： 

（一）位 於 國 家 公

園。但申請擴

建或累積擴建

面積一千平方

公尺以下，經

國家公園主管

機關及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同

意者，不在此

限。 

（二）位於野生動物

保護區或野生

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但位於

野生動物重要

棲息環境，申

請擴建或累積

擴建面積一千

平 方 公 尺 以

下，經野生動

物重要棲息環

境主管機關及

第三十三條  殯葬設施

之興建或擴建，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應實施環

境影響評估： 

一、公墓興建或擴建工

程，符合下列規定

之一者： 

（一）位 於 國 家 公

園。但申請擴

建或累積擴建

面積一千平方

公尺以下，經

國家公園主管

機關及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同

意者，不在此

限。 

（二）位於野生動物

保護區或野生

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但位於

野生動物重要

棲息環境，申

請擴建或累積

擴建面積一千

平 方 公 尺 以

下，經野生動

物重要棲息環

境主管機關及

一、依據臺中市和平區公

所意見，該區為原住

民族地區，早期多以

傳統土葬方式處理，

出現疊葬及滿葬等情

況，因地區交通路途

與地理環境阻隔，各

部落間顯少有族人採

異地埋葬之情形，為

解決區域殯葬問題，

並考量山崩與地滑地

質敏感區、基地地質

調查及地質安全等評

估結果，認採小規模

納骨牆型式設置骨灰

（骸）存放設施，可減

少大規模擾動，爰增

列第一項第二款第二

目免實施環境影響評

估之但書規定。 

二、就第二條「擴建（含擴

大）」定義，重新檢視

第一款、第二款及第

三款第二目序文等開

發行為之規範方式，

修正「擴建工程」文字

為「擴建」。 

三、其餘各款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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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同意者，

不在此限。 

（三）位 於 重 要 濕

地。 

（四）位於臺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

保護計畫核定

公告之自然保

護區。 

（五）位於山坡地、

國家風景區或

臺灣沿海地區

自然環境保護

計畫核定公告

之 一 般 保 護

區，其同時位

於自來水水質

水量保護區，

申請開發或累

積 開 發 面 積

二．五公頃以

上。 

（六）申請開發或累

積開發面積五

公頃以上。 

二、殯儀館、骨灰（骸）

存放設施興建或擴

建，符合下列規定

之一者： 

（一）第一款第一目

至第四目規定

之一。 

（二）位於海拔高度

一千五百公尺

以上。但骨灰

（骸）存放設

施以納骨牆形

式興建，申請

開發或累積開

發面積五百平

方公尺以下，

經原住民族主

管機關及目的

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同意者，

不在此限。 

（三）位 於 重 要 濕

地。 

（四）位於臺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

保護計畫核定

公告之自然保

護區。 

（五）位於山坡地、

國家風景區或

臺灣沿海地區

自然環境保護

計畫核定公告

之 一 般 保 護

區，其同時位

於自來水水質

水量保護區，

申請開發或累

積 開 發 面 積

二．五公頃以

上。 

（六）申請開發或累

積開發面積五

公頃以上。 

二、殯儀館、骨灰（骸）

存放設施興建或擴

建工程，符合下列

規定之一者： 

（一）第一款第一目

至第四目規定

之一。 

（二）位於海拔高度

一千五百公尺

以上。 

（三）位於山坡地、

國家風景區或

臺灣沿海地區

自然環境保護

計畫核定公告

之 一 般 保 護

區，申請開發

或累積開發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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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主管機關

同意者，不在

此限。 

（三）位於山坡地、

國家風景區或

臺灣沿海地區

自然環境保護

計畫核定公告

之 一 般 保 護

區，申請開發

或累積開發面

積 一 公 頃 以

上。 

（四）位於特定農業

區 之 農 業 用

地，申請開發

或累積開發面

積 一 公 頃 以

上。 

（五）申請開發或累

積開發面積二

公頃以上。 

三、火化場之開發，符

合下列規定之一

者： 

（一）火化場興建工

程。 

（二）火化場擴建，

符合下列規定

之一者： 

1. 前款第一目、

第二目規定

之一。 

2. 累積擴建面

積一公頃以

上。 

（三）新設火化爐。

但於原開發基

地以原規模汰

舊換新方式設

置者，不在此

限。 

積 一 公 頃 以

上。 

（四）位於特定農業

區 之 農 業 用

地，申請開發

或累積開發面

積 一 公 頃 以

上。 

（五）申請開發或累

積開發面積二

公頃以上。 

三、火化場之開發，符

合下列規定之一

者： 

（一）火化場興建工

程。 

（二）火化場擴建工

程，符合下列

規定之一者： 

1. 前款第一目、

第二目規定

之一。 

2. 累積擴建面

積一公頃以

上。 

（三）新設火化爐。

但於原開發基

地以原規模汰

舊換新方式設

置者，不在此

限。 

第三十四條  屠宰場興

建或擴建，有下列情形

第三十四條  屠宰場興

建或擴建工程，有下列

修正理由同第六條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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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者，應實施環境影

響評估： 

一、位於國家公園。但

申請擴建或累積擴

建面積一千平方公

尺以下，經國家公

園主管機關及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者，不在此限。 

二、位於野生動物保護

區或野生動物重要

棲息環境。但位於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申請擴建或

累積擴建面積一千

平方公尺以下，經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主管機關及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同

意者，不在此限。 

三、位於重要濕地。 

四、位於臺灣沿海地區

自然環境保護計畫

核定公告之自然保

護區。 

五、位於水庫集水區。 

六、位於海拔高度一千

五百公尺以上。 

七、申請開發或累積開

發面積一公頃以

上。 

情形之一者，應實施環

境影響評估： 

一、位於國家公園。但

申請擴建或累積擴

建面積一千平方公

尺以下，經國家公

園主管機關及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者，不在此限。 

二、位於野生動物保護

區或野生動物重要

棲息環境。但位於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申請擴建或

累積擴建面積一千

平方公尺以下，經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主管機關及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同

意者，不在此限。 

三、位於重要濕地。 

四、位於臺灣沿海地區

自然環境保護計畫

核定公告之自然保

護區。 

五、位於水庫集水區。 

六、位於海拔高度一千

五百公尺以上。 

七、申請開發或累積開

發面積一公頃以

上。 

第三十五條  動物收容

所興建或擴建，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應實施環

境影響評估： 

一、位於國家公園。但

申請擴建或累積擴

建面積一千平方公

尺以下，經國家公

園主管機關及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者，不在此限。 

二、位於野生動物保護

區或野生動物重要

第三十五條  動物收容

所興建或擴建工程，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實

施環境影響評估： 

一、位於國家公園。但

申請擴建或累積擴

建面積一千平方公

尺以下，經國家公

園主管機關及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者，不在此限。 

二、位於野生動物保護

區或野生動物重要

修正理由同第六條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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棲息環境。但位於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申請擴建或

累積擴建面積一千

平方公尺以下，經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主管機關及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同

意者，不在此限。 

三、位於重要濕地。 

四、位於臺灣沿海地區

自然環境保護計畫

核定公告之自然保

護區。 

五、位於海拔高度一千

五百公尺以上。 

六、位於山坡地、國家

風景區或臺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保護

計畫核定公告之一

般保護區，申請開

發或累積開發面積

一公頃以上。 

七、位於特定農業區之

農業用地，申請開

發或累積開發面積

一公頃以上。 

八、位於都市土地，申

請開發或累積開發

面積五公頃以上。 

九、位於非都市土地，

申請開發或累積開

發面積十公頃以

上。 

棲息環境。但位於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申請擴建或

累積擴建面積一千

平方公尺以下，經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主管機關及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同

意者，不在此限。 

三、位於重要濕地。 

四、位於臺灣沿海地區

自然環境保護計畫

核定公告之自然保

護區。 

五、位於海拔高度一千

五百公尺以上。 

六、位於山坡地、國家

風景區或臺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保護

計畫核定公告之一

般保護區，申請開

發或累積開發面積

一公頃以上。 

七、位於特定農業區之

農業用地，申請開

發或累積開發面積

一公頃以上。 

八、位於都市土地，申

請開發或累積開發

面積五公頃以上。 

九、位於非都市土地，

申請開發或累積開

發面積十公頃以

上。 

第三十六條  天然氣或

油品管線、貯存槽之開

發，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一、設置液化天然氣接

收站（港）。 

二、輸送天然氣或油品

管線工程（僅於園

區內鋪設者或既設

管線汰舊換新者除

第三十六條  天然氣或

油品管線、貯存槽之開

發，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一、設置液化天然氣接

收站（港）。 

二、輸送天然氣或油品

管線工程（僅於園

區內舖設者或既設

管線汰舊換新者除

第一項第二款序文及各目

依法制體例文字，酌作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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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符合下列規定

之一者： 

（一）位 於 都 市 土

地，鋪設長度

五公里以上。 

（二）位於非都市土

地，鋪設長度

三 十 公 里 以

上。 

三、石油、石油製品貯

存槽或天然氣貯存

槽，其興建、擴建或

擴增貯存容量，符

合下列規定之一

者： 

（一）位於國家公園

一般管制區以

外之分區；或

位於國家公園

一般管制區，

其貯存槽總貯

存容量或累積

貯存容量三百

公秉以上。 

（二）位於野生動物

保護區或野生

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 

（三）位 於 重 要 濕

地。 

（四）位於臺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

保護計畫核定

公告之自然保

護區。 

（五）位於水庫集水

區。 

（六）位於海拔高度

一千五百公尺

以上。 

（七）位於自來水水

質 水 量 保 護

區，其貯存槽

總貯存容量或

外），符合下列規定

之一者： 

（一）位 於 都 市 土

地，舖設長度

五公里以上。 

（二）位於非都市土

地，舖設長度

三 十 公 里 以

上。 

三、石油、石油製品貯

存槽或天然氣貯存

槽，其興建、擴建或

擴增貯存容量，符

合下列規定之一

者： 

（一）位於國家公園

一般管制區以

外之分區；或

位於國家公園

一般管制區，

其貯存槽總貯

存容量或累積

貯存容量三百

公秉以上。 

（二）位於野生動物

保護區或野生

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 

（三）位 於 重 要 濕

地。 

（四）位於臺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

保護計畫核定

公告之自然保

護區。 

（五）位於水庫集水

區。 

（六）位於海拔高度

一千五百公尺

以上。 

（七）位於自來水水

質 水 量 保 護

區，其貯存槽

總貯存容量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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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貯存容量

三 百 公 秉 以

上。 

（八）位於山坡地、

國家風景區或

臺灣沿海地區

自然環境保護

計畫核定公告

之 一 般 保 護

區，申請開發

或累積開發面

積 一 公 頃 以

上。 

（九）位於特定農業

區 之 農 業 用

地，申請開發

或累積開發面

積 一 公 頃 以

上。 

（十）位於港區，其

貯存槽總貯存

容量或累積貯

存容量三萬公

秉以上。 

（十一）位於都市土

地 （ 不 含 港

區），申請開發

或累積開發面

積 五 公 頃 以

上，或其貯存

槽總貯存容量

或累積貯存容

量一萬公秉以

上。 

（十二）位於非都市

土地，申請開

發或累積開發

面積十公頃以

上，或其貯存

槽總貯存容量

或累積貯存容

量三萬公秉以

上。 

   前項第二款所稱之

累積貯存容量

三 百 公 秉 以

上。 

（八）位於山坡地、

國家風景區或

臺灣沿海地區

自然環境保護

計畫核定公告

之 一 般 保 護

區，申請開發

或累積開發面

積 一 公 頃 以

上。 

（九）位於特定農業

區 之 農 業 用

地，申請開發

或累積開發面

積 一 公 頃 以

上。 

（十）位於港區，其

貯存槽總貯存

容量或累積貯

存容量三萬公

秉以上。 

（十一）位於都市土

地 （ 不 含 港

區），申請開發

或累積開發面

積 五 公 頃 以

上，或其貯存

槽總貯存容量

或累積貯存容

量一萬公秉以

上。 

（十二）位於非都市

土地，申請開

發或累積開發

面積十公頃以

上，或其貯存

槽總貯存容量

或累積貯存容

量三萬公秉以

上。 

   前項第二款所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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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送天然氣管線工程，

指每平方公分十公斤以

上壓力之輸氣管線工

程。 

輸送天然氣管線工程，

指每平方公分十公斤以

上壓力之輸氣管線工

程。 

第三十七條  軍事營

區、海岸（洋）巡防營區、

飛彈試射場、靶場或雷

達站之興建或擴建，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實

施環境影響評估： 

一、位於國家公園。但

申請擴建或累積擴

建面積一千平方公

尺以下，經國家公

園主管機關及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者，不在此限。 

二、位於野生動物保護

區或野生動物重要

棲息環境。但位於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申請擴建或

累積擴建面積一千

平方公尺以下，經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主管機關及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同

意者，不在此限。 

三、位於重要濕地。 

四、位於臺灣沿海地區

自然環境保護計畫

核定公告之自然保

護區。 

五、位於海拔高度一千

五百公尺以上。 

六、位於水庫集水區。

但申請擴建或累積

擴建面積一千平方

公尺以下，經水庫

主管機關及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同意

者，不在此限。 

七、位於山坡地、國家

風景區或臺灣沿海

第三十七條  軍事營

區、海岸（洋）巡防營區、

飛彈試射場、靶場或雷

達站之興建或擴建工

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一、位於國家公園。但

申請擴建或累積擴

建面積一千平方公

尺以下，經國家公

園主管機關及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者，不在此限。 

二、位於野生動物保護

區或野生動物重要

棲息環境。但位於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申請擴建或

累積擴建面積一千

平方公尺以下，經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主管機關及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同

意者，不在此限。 

三、位於重要濕地。 

四、位於臺灣沿海地區

自然環境保護計畫

核定公告之自然保

護區。 

五、位於海拔高度一千

五百公尺以上。 

六、位於水庫集水區。

但申請擴建或累積

擴建面積一千平方

公尺以下，經水庫

主管機關及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同意

者，不在此限。 

七、位於山坡地、國家

風景區或臺灣沿海

修正理由同第六條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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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自然環境保護

計畫核定公告之一

般保護區，申請開

發或累積開發面積

十公頃以上。 

地區自然環境保護

計畫核定公告之一

般保護區，申請開

發或累積開發面積

十公頃以上。 

第三十九條  矯正機

關、保安處分處所或其

他以拘禁、感化為目的

之收容機構之興建或擴

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一、位於國家公園。但

申請擴建或累積擴

建面積一千平方公

尺以下，經國家公

園主管機關及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者，不在此限。 

二、位於野生動物保護

區或野生動物重要

棲息環境。但位於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申請擴建或

累積擴建面積一千

平方公尺以下，經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主管機關及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同

意者，不在此限。 

三、位於重要濕地。 

四、位於臺灣沿海地區

自然環境保護計畫

核定公告之自然保

護區。 

五、位於海拔高度一千

五百公尺以上。 

六、位於山坡地、國家

風景區或臺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保護

計畫核定公告之一

般保護區，申請開

發或累積開發面積

五公頃以上；其同

時位於自來水水質

第三十九條  矯正機

關、保安處分處所或其

他以拘禁、感化為目的

之收容機構之興建或擴

建工程，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應實施環境影響

評估： 

一、位於國家公園。但

申請擴建或累積擴

建面積一千平方公

尺以下，經國家公

園主管機關及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者，不在此限。 

二、位於野生動物保護

區或野生動物重要

棲息環境。但位於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申請擴建或

累積擴建面積一千

平方公尺以下，經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主管機關及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同

意者，不在此限。 

三、位於重要濕地。 

四、位於臺灣沿海地區

自然環境保護計畫

核定公告之自然保

護區。 

五、位於海拔高度一千

五百公尺以上。 

六、位於山坡地、國家

風景區或臺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保護

計畫核定公告之一

般保護區，申請開

發或累積開發面積

五公頃以上；其同

修正理由同第六條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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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量保護區或水庫

集水區，申請開發

或累積開發面積一

公頃以上。 

七、位於特定農業區之

農業用地，申請開

發或累積開發面積

五公頃以上。 

八、申請開發或累積開

發面積十公頃以

上。 

時位於自來水水質

水量保護區或水庫

集水區，申請開發

或累積開發面積一

公頃以上。 

七、位於特定農業區之

農業用地，申請開

發或累積開發面積

五公頃以上。 

八、申請開發或累積開

發面積十公頃以

上。 

第四十一條  設置氣象

設施，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

估： 

一、氣象雷達站之興建

或擴建，符合下列

規定之一者： 

（一）位 於 國 家 公

園。但申請擴

建或累積擴建

面積一千平方

公尺以下，經

國家公園主管

機關及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同

意者，不在此

限。 

（二）位於野生動物

保護區或野生

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但位於

野生動物重要

棲息環境，申

請擴建或累積

擴建面積一千

平 方 公 尺 以

下，經野生動

物重要棲息環

境主管機關及

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同意者，

不在此限。 

第四十一條  設置氣象

設施，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

估： 

一、氣象雷達站之興建

或擴建工程，符合

下列規定之一者： 

（一）位 於 國 家 公

園。但申請擴

建或累積擴建

面積一千平方

公尺以下，經

國家公園主管

機關及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同

意者，不在此

限。 

（二）位於野生動物

保護區或野生

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但位於

野生動物重要

棲息環境，申

請擴建或累積

擴建面積一千

平 方 公 尺 以

下，經野生動

物重要棲息環

境主管機關及

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同意者，

不在此限。 

修正理由同第六條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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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 於 重 要 濕

地。 

（四）位於臺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

保護計畫核定

公告之自然保

護區。 

（五）位於海拔高度

一千五百公尺

以上。 

（六）位於山坡地、

國家風景區或

臺灣沿海地區

自然環境保護

計畫核定公告

之 一 般 保 護

區，申請開發

或累積開發面

積 一 公 頃 以

上。 

（七）位於特定農業

區 之 農 業 用

地，申請開發

或累積開發面

積 一 公 頃 以

上。 

二、於海域設置固定之

氣象、海象或地震

等觀測設施，其開

發場址水深未達十

公尺，且任一設施

中心半徑二公里範

圍內之設施投影面

積合計五百平方公

尺以上。 

   前項第二款觀測設

施，屬試驗性計畫或使用

年限五年以下之臨時設

施，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同意者，免實施環境影響

評估。 

（三）位 於 重 要 濕

地。 

（四）位於臺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

保護計畫核定

公告之自然保

護區。 

（五）位於海拔高度

一千五百公尺

以上。 

（六）位於山坡地、

國家風景區或

臺灣沿海地區

自然環境保護

計畫核定公告

之 一 般 保 護

區，申請開發

或累積開發面

積 一 公 頃 以

上。 

（七）位於特定農業

區 之 農 業 用

地，申請開發

或累積開發面

積 一 公 頃 以

上。 

二、於海域設置固定之

氣象、海象或地震

等觀測設施，其開

發場址水深未達十

公尺，且任一設施

中心半徑二公里範

圍內之設施投影面

積合計五百平方公

尺以上。 

   前項第二款觀測設

施，屬試驗性計畫或使用

年限五年以下之臨時設

施，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同意者，免實施環境影響

評估。 

第四十二條  其他開發

型行為，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應實施環境影響

第四十二條  其他開發

型行為，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應實施環境影響

修正理由同第六條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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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 

一、地下街工程，申請

開發或累積開發長

度一公里以上，或

申請開發建築樓地

板面積（以應申請

建造執照、雜項執

照及使用執照之建

築樓地板面積為計

算基準）十五萬平

方公尺以上。 

二、港區申請設置水泥

儲庫之儲存容量一

萬八千立方公尺以

上。 

三、人工島嶼之興建或

擴建。 

四、於海域築堤排水填

土造成陸地。但在

既有港區防波堤範

圍內者，不在此限。 

五、位於山坡地之露營

區，申請開發或累

積開發面積一公頃

以上。 

六、太空發展法之國家

發射場域設置，申

請開發或累積開發

面積十公頃以上。 

評估： 

一、地下街工程，申請

開發或累積開發長

度一公里以上，或

申請開發建築樓地

板面積（以應申請

建造執照、雜項執

照及使用執照之建

築樓地板面積為計

算基準）十五萬平

方公尺以上。 

二、港區申請設置水泥

儲庫之儲存容量一

萬八千立方公尺以

上。 

三、人工島嶼之興建或

擴建工程。 

四、於海域築堤排水填

土造成陸地。但在

既有港區防波堤範

圍內者，不在此限。 

五、位於山坡地之露營

區，申請開發或累

積開發面積一公頃

以上。 

六、太空發展法之國家

發射場域設置，申

請開發或累積開發

面積十公頃以上。 

第四十六條  第三條至

第四十二條所定應實施

環境影響評估之累積開

發規模，依附表六規定

辦理。 

第四十六條  第三條至

第四十二條所定應實施

環境影響評估之累積開

發規模，依下列方式計

算： 

一、開發行為於中華民

國九十九年三月二

日後申請興建者，

其累積開發規模為

申請興建與歷次擴

增規模之合計總

和。 

二、開發行為於中華民

國九十九年三月二

日前取得興建許可

配合歷次修正並依實務需

要，明確開發行為涉及累

積（開發擴建）規模累積起

算方式，並併入附表六內

容具體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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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申請興建者，其

累積開發規模為歷

次擴增規模之合計

總和，其累積開發

規模之累積起算日

期及應實施環境影

響評估之認定標

準，依附表六規定

辦理。 

第五十三條  本標準自

發布日施行。 

第五十三條  本標準除

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一

款、第二項及第三項有

關已核定礦業用地之礦

業權申請展限規定之施

行日期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外，自發布日施行。 

配合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一

款、第二項及第三項修正，

爰刪除展限環評指定施行

日期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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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六條附表六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表六 

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累

積開發規模，依下列方式計算： 

一、開發行為於本附表基準日

（含）以後申請興建者，其累

積開發規模為申請興建及歷次

擴增規模之合計總和。 

二、開發行為於本附表基準日前取

得興建許可或申請興建者，其

累積開發規模為歷次擴增規模

之合計總和。 

  前項累積開發規模之累積起算

日期及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認定

標準，依本附表規定辦理。 

開發

行為

涉及

累積

開發

（擴

建）

規模

條次 

累積開發（擴

建）規模應實

施環境影響評

估之認定標準 

基準

日 

累積

起算

日期 

第三

條 

第一項

第二款

第八

目、第

九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一項

第二款

第十一

目、第

十二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一百

十二

年三

月二

中華

民國

一百

十二

年三

月二

附表六 

開發行為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三

月二日前取得興建許可或申請興

建者，其累積開發規模應實施環

境影響評估之認定標準及歷次擴

增規模合計總和之累積起算日期 

開發

行為

涉及

累積

開發

（擴

建）

規模

條次 

累積開發（擴

建）規模應實

施環境影響評

估之認定標準 

累積

起算

日期 

第三

條 

第一項

第二款

第八

目、第

九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一項

第二款

第十一

目、第

十二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一百

十二

年三

月二

十四

日 

第一項

第三款

第八

目、第

九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配合歷次修正

並 依 實 務 需

要，調整各款

次欄位開發行

為涉及累積開

發（擴建）規模

條次及累積起

算日期；另新

增基準日說明

及欄位，爰修

正本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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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日 

十四

日 

第一項

第三款

第八

目、第

九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一項

第三款

第十

目、第

十一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中華

民國

八十

四年

十月

十八

日 

第一項

第四款

第一

目、第

二目、

第五

目、第

七目、

第八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四

條 

第九

款、第

十款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十一

款 

累積

開發

面積

二．

五公

頃以

上。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中華

民國

九十

一年

十二

月三

第一項

第三款

第十

目、第

十一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八十

四年

十月

十八

日 

第一項

第四款

第一

目、第

二目、

第五

目、第

七目、

第八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四

條 

第九

款、第

十款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十一

款 

累積

開發

面積

二．

五公

頃以

上。 

中華

民國

九十

一年

十二

月三

十一

日 

第十二

款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八十

九年

十一

月一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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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日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十二

款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中華

民國

八十

九年

十一

月一

日 

第六

條 

第一項

第五款

第一

目、第

二目、

第五

目、第

六目、

第八

目、第

九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一項

第五款

第十

目、第

十一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中華

民國

八十

四年

十月

十八

日 

第七

條 

第三款

第一

目、第

二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第六

條 

第一項

第五款

第一

目、第

二目、

第五

目、第

六目、

第八

目、第

九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一項

第五款

第十

目、第

十一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八十

四年

十月

十八

日 

第七

條 

第三款

第一

目、第

二目、

第五

目、第

六目、

第八

目、第

九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三款

第十

目、第

十一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八十

四年

十月

十八

日 

第八

條 

第二款

第一

目、第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60 
 

第五

目、第

六目、

第八

目、第

九目 

三月

二日 

三月

二日 

第三款

第十

目、第

十一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中華

民國

八十

四年

十月

十八

日 

第八

條 

第二款

第一

目、第

二目、

第五目

至第九

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三款

第一目

（前款

第一

目、第

二

目）、

第二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九

條 

第一項

第三款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一項

第四款

第一

目、第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二目、

第五目

至第九

目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三款

第一目

（前款

第一

目、第

二

目）、

第二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九

條 

第一項

第三款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一項

第四款

第一

目、第

二目、

第五

目、第

六目、

第八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一項

第五款

第一

目、第

二目、

第五

目、第

七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累積

開發

中華

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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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

第五

目、第

六目、

第八目 

三月

二日 

三月

二日 

第一項

第五款

第一

目、第

二目、

第五

目、第

七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一項

第五款

第八目 

累積

開發

面積

二．

五公

頃以

上。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中華

民國

八十

四年

十月

十八

日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十

條 

第一項

第一款

第十一

目、第

十二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一項

第一款

第十三

目（開

採長

度） 

沿河

身計

其累

積開

採長

度五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中華

民國

八十

四年

十月

第一項

第五款

第八目 

面積

二．

五公

頃以

上。 

八十

四年

十月

十八

日 

第十

條 

第一項

第一款

第十一

目、第

十二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一項

第一款

第十三

目（開

採長

度） 

沿河

身計

其累

積開

採長

度五

百公

尺以

上。 

中華

民國

八十

四年

十月

十八

日 

第一項

第一款

第十三

目（面

積、土

石方）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一項

第二款

第二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一百

零二

年九

月十

二日 

第一項

第二款

第三

目、第

四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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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公

尺以

上。 

十八

日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一項

第一款

第十三

目（面

積、土

石方）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一項

第二款

第二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一百

零二

年九

月十

二日 

中華

民國

一百

零二

年九

月十

二日 

第一項

第二款

第三

目、第

四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一項

第二款

第五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中華

民國

八十

四年

十月

十八

日 

第一項

第三款

第十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中華

民國

九十

三月

二日 

第一項

第二款

第五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八十

四年

十月

十八

日 

第一項

第三款

第十

目、第

十一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一項

第三款

第十二

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六年

十二

月二

十八

日 

第十

一條 

第一項

第一款

第十一

目、第

十二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一項

第一款

第十三

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八十

四年

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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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第

十一目 

九年

三月

二日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一項

第三款

第十二

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中華

民國

九十

六年

十二

月二

十八

日 

第十

一條 

第一項

第一款

第十一

目、第

十二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一項

第一款

第十三

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中華

民國

八十

四年

十月

十八

日 

第一項

第二款

第二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一項

第二款

第三

目、第

四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一百

零七

年四

中華

民國

一百

零七

年四

十八

日 

第一項

第二款

第二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一項

第二款

第三

目、第

四目

（一般

農業區

之農業

用地）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一百

零七

年四

月十

三日 

第一項

第二款

第四目

（特定

農業區

之農業

用地）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一項

第二款

第五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八十

四年

十月

十八

日 

第十

三條 

第一項

第三款

第一

目、第

二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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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

農業區

之農業

用地） 

月十

三日 

月十

三日 

第一項

第二款

第四目

（特定

農業區

之農業

用地）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一項

第二款

第五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中華

民國

八十

四年

十月

十八

日 

第十

三條 

第一項

第三款

第一

目、第

二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十

四條 

第二

款、第

三款第

五目、

第六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中華

民國

八十

九年

十一

月一

日 

第十

五條 

第一

款、第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中華

民國

九十

第十

四條 

第二

款、第

三款第

五目、

第六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八十

九年

十一

月一

日 

第十

五條 

第一

款、第

二款、

第六款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七款 累積

開發

面積

十公

頃以

上。 

中華

民國

八十

四年

十月

十八

日 

第十

六條 

第一項

第一款

至第三

款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十

八條 

第一

款、第

二款、

第六款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七款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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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款、

第六款 

九年

三月

二日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七款 累積

開發

面積

十公

頃以

上。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中華

民國

八十

四年

十月

十八

日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十

六條 

第一項

第一款

至第三

款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十

八條 

第一

款、第

二款、

第六款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七款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中華

民國

八十

四年

十月

十八

日 

第十

九條 

第一款

第二

目、第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中華

民國

九十

八十

四年

十月

十八

日 

第十

九條 

第一款

第二

目、第

六目、

第七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一款

第八目 

累積

開發

面積

五公

頃以

上。 

中華

民國

八十

四年

十月

十八

日 

第二款

第二

目、第

六目、

第七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二

十條 

第一

款、第

二款、

第五

款、第

七款、

第八款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九款 累積

開發

面積

二．

五公

頃以

上。 

中華

民國

八十

九年

十一

月一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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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目、

第七目 

九年

三月

二日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一款

第八目 

累積

開發

面積

五公

頃以

上。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中華

民國

八十

四年

十月

十八

日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二款

第二

目、第

六目、

第七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二

十條 

第一

款、第

二款、

第五

款、第

七款、

第八款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九款 累積

開發

面積

二．

五公

頃以

上。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中華

民國

八十

九年

十一

月一

日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第十款 累積

開發

面積

五公

頃以

上。 

中華

民國

八十

九年

十一

月一

日 

第二

十一

條 

第六

款、第

七款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八款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八十

四年

十月

十八

日 

第二

十二

條 

第一項

第一款

第一

目、第

五目至

第七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一項

第一款

第八目 

累積

開發

面積

三公

頃以

上。 

中華

民國

八十

四年

十月

十八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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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十款 累積

開發

面積

五公

頃以

上。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中華

民國

八十

九年

十一

月一

日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二

十一

條 

第六

款、第

七款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八款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中華

民國

八十

四年

十月

十八

日 

第二

十二

條 

第一項

第一款

第一

目、第

五目至

第七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累積

開發

中華

民國

中華

民國

第一項

第二款

（第一

款第一

目、第

五目、

第六

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二

十三

條 

第一項

第一款

第一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八十

四年

十月

十八

日 

第一項

第一款

第二目

至第四

目、第

六目、

第七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一項

第一款

第八目 

累積

開發

面積

五公

頃以

上。 

中華

民國

八十

四年

十月

十八

日 

第一項

第二款

第一

目、第

二目、

第六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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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第一款

第八目 

面積

三公

頃以

上。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八十

四年

十月

十八

日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一項

第二款

（第一

款第一

目、第

五目、

第六

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二

十三

條 

第一項

第一款

第一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中華

民國

八十

四年

十月

十八

日 

第一項

第一款

第二目

至第四

目、第

六目、

第七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一項

第一款

第八目 

累積

開發

面積

五公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中華

民國

八十

四年

第一項

第二款

第七

目、第

八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八十

四年

十月

十八

日 

第一項

第三款

第一目

（前款

第一

目、第

二目、

第六

目）、

第二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一項

第三款

第三

目、第

四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八十

四年

十月

十八

日 

第一項

第四款

（第二

款第一

目、第

二目、

第六

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一項

第四款

（面

積） 

累積

開發

面積

三公

頃以

上。 

中華

民國

八十

四年

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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頃以

上。 

三月

二日 

十月

十八

日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一項

第二款

第一

目、第

二目、

第六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一項

第二款

第七

目、第

八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中華

民國

八十

四年

十月

十八

日 

第一項

第三款

第一目

（前款

第一

目、第

二目、

第六

目）、

第二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一項

第三款

第三

目、第

四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中華

民國

八十

四年

十月

十八

日 

第二

十四

條 

第一款

第一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八十

四年

十月

十八

日 

第一款

第二

目、第

五目、

第七

目、第

八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一款

第九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八十

四年

十月

十八

日 

第二款

（第一

款第一

目、第

二目、

第七

目、第

八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二

十五

條 

第一項

第一款

第一

目、第

五目、

第七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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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日 

第一項

第四款

（第二

款第一

目、第

二目、

第六

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一項

第四款

（面

積） 

累積

開發

面積

三公

頃以

上。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中華

民國

八十

四年

十月

十八

日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二

十四

條 

第一款

第一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中華

民國

八十

四年

十月

十八

日 

第一款

第二

目、第

五目、

第七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目、第

八目 

第一項

第一款

第二目

至第四

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一百

零七

年四

月十

三日 

第一項

第一款

第九目 

累積

開發

面積

五公

頃以

上。 

中華

民國

八十

四年

十月

十八

日 

第二

十八

條 

第一項

第一款

第一

目、第

二目、

第六

目、第

七目、

第八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一項

第二款

（前款

第二

目、第

七目、

第八

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一項

第三款

第一目

（第一

款第一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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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第

八目 

三月

二日 

三月

二日 

第一款

第九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中華

民國

八十

四年

十月

十八

日 

第二款

（第一

款第一

目、第

二目、

第七

目、第

八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二

十五

條 

第一項

第一款

第一

目、第

五目、

第七

目、第

八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一項

第一款

第二目

至第四

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一百

零七

年四

月十

三日 

中華

民國

一百

零七

年四

月十

三日 

第一項

第一款

第九目 

累積

開發

面積

五公

頃以

上。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中華

民國

八十

四年

十月

目、第

二目、

第六

目）、

第二目

至第四

目 

三月

二日 

第一項

第四款

第一目

（第一

款第一

目、第

二目、

第六目

至第八

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一項

第七款

第一目

（第一

款第一

目、第

二目、

第六

目）、

第二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一項

第八款

第一目

（第一

款第一

目、第

二目、

第六目

至第八

目）、

第二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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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日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二

十八

條 

第一項

第一款

第一

目、第

二目、

第六

目、第

七目、

第八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一項

第二款

（前款

第二

目、第

七目、

第八

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一項

第三款

第一目

（第一

款第一

目、第

二目、

第六

目）、

第二目

至第四

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至第四

目 

第一項

第十款

第一目

（第一

款第一

目、第

二目、

第六目

至第八

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一項

第十一

款第三

目、第

四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一項

第十二

款第一

目（第

一款第

一目、

第二

目）、

第二目

至第四

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二

十九

條 

第一項

第二款

第九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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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第四款

第一目

（第一

款第一

目、第

二目、

第六目

至第八

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一項

第七款

第一目

（第一

款第一

目、第

二目、

第六

目）、

第二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一項

第八款

第一目

（第一

款第一

目、第

二目、

第六目

至第八

目）、

第二目

至第四

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一項

第十款

第一目

（第一

款第一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第一項

第三款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八十

九年

十一

月一

日 

第一項

第四款

第六目 

累積

燃氣

裝置

容量

五萬

瓩以

上，

或累

積燃

油、

燃煤

或其

他燃

料裝

置容

量

二．

五萬

瓩以

上。 

中華

民國

八十

九年

十一

月一

日 

第一項

第四款

第七目 

累積

燃氣

裝置

容量

十萬

瓩以

上，

中華

民國

八十

九年

十一

月一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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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第

二目、

第六目

至第八

目） 

三月

二日 

三月

二日 

第一項

第十一

款第三

目、第

四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一項

第十二

款第一

目（第

一款第

一目、

第二

目）、

第二目

至第四

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二

十九

條 

第一項

第二款

第九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一項

第三款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中華

民國

八十

九年

十一

月一

日 

或累

積燃

油、

燃煤

或其

他燃

料裝

置容

量五

萬瓩

以

上。 

第一項

第九款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一百

零七

年四

月十

三日 

第三

十條 

第一項

第一款

第六

目、第

七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三

十一

條 

第一

款、第

二款、

第七款

至第九

款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三

十二

條 

第一

款、第

二款、

第七

款、第

八款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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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第四款

第六目 

累積

燃氣

裝置

容量

十萬

瓩以

上，

或累

積燃

油、

燃煤

或其

他燃

料裝

置容

量五

萬瓩

以

上。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中華

民國

八十

九年

十一

月一

日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一項

第四款

第七目 

累積

燃氣

裝置

容量

十萬

瓩以

上，

或累

積燃

油、

燃煤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中華

民國

八十

九年

十一

月一

日 

第九款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一百

十二

年三

月二

十四

日 

第三

十三

條 

第一項

第一款

第一

目、第

二目、

第五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一項

第一款

第六目 

累積

開發

面積

二．

五公

頃以

上。 

中華

民國

八十

四年

十月

十八

日 

第一項

第二款

第一目

（第一

款第一

目、第

二

目）、

第三

目、第

四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一項

第二款

第五目 

累積

開發

面積

一公

中華

民國

八十

四年

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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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

他燃

料裝

置容

量五

萬瓩

以

上。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一項

第七款

第七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一百

十三

年 O

月 O

日 

中華

民國

一百

十三

年 O

月 O

日 

第一項

第九款

第一目

至第五

目（裝

置容

量）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一百

零七

年四

月十

三日 

中華

民國

一百

零七

年四

月十

三日 

第一項

第九款

第二目

至第五

目（面

積）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一百

十三

年 O

月 O

日 

中華

民國

一百

十三

年 O

月 O

日 

頃以

上。 

十八

日 

第一項

第三款

第二目

1（第

一款第

一目、

第二

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一項

第三款

第二目

2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五年

二月

二十

日 

第三

十四

條 

第一

款、第

二款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七款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八十

四年

十月

十八

日 

第三

十五

條 

第一

款、第

二款、

第六

款、第

七款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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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第九款

第七目 

累積

裝置

容量

一萬

瓩以

上 

中華

民國

一百

零七

年四

月十

三日 

中華

民國

一百

零七

年四

月十

三日

（一

百十

三年

O 月

O 日

前申

請興

建

者）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一百

十三

年 O

月 O

日

（一

百十

三年

O 月

O 日

以後

申請

興建

者） 

第三

十條 

第一項

第一款

第六

目、第

七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八

款、第

九款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八十

四年

十月

十八

日 

第三

十六

條 

第一項

第三款

第一

目、第

七目、

第十目

至第十

二目

（石

油、石

油製品

貯存

槽）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八十

八年

二月

四日 

第一項

第三款

第一

目、第

七目至

第十二

目（天

然氣貯

存槽）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一百

零七

年四

月十

三日 

第一項

第三款

第八

目、第

九目

（石

油、石

油製品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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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十一

條 

第一

款、第

二款、

第七款

至第九

款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三

十二

條 

第一

款、第

二款、

第七

款、第

八款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九款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中華

民國

一百

十二

年三

月二

十四

日 

第三

十三

條 

第一項

第一款

第一

目、第

二目、

第五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一項

第一款

第六目 

累積

開發

面積

二．

五公

頃以

上。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中華

民國

八十

四年

十月

十八

日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貯存

槽） 

第三

十七

條 

第一

款、第

二款、

第六

款、第

七款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三

十九

條 

第一

款、第

二款、

第六款

至第八

款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四

十條 

第一

款、第

二款、

第五

款、第

六款、

第八款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四

十一

條 

第一款

第一

目、第

二目、

第六

目、第

七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四

十二

條 

第一款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五款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一百

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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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

二日 

第一項

第二款

第一目

（第一

款第一

目、第

二

目）、

第三

目、第

四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一項

第二款

第二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一百

十三

年 O

月 O

日 

中華

民國

一百

十三

年 O

月 O

日 

第一項

第二款

第五目 

累積

開發

面積

一公

頃以

上。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中華

民國

八十

四年

十月

十八

日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一項

第三款

第二目

1（第

一款第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年四

月十

三日 

第六款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一百

十二

年三

月二

十四

日 

備註：本附表所定累積起算日

期，必要時，中央主管機關得以

函釋補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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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

第二

目） 

三月

二日 

三月

二日 

第一項

第三款

第二目

2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中華

民國

九十

五年

二月

二十

日 

第三

十四

條 

第一

款、第

二款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七款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中華

民國

八十

四年

十月

十八

日 

第三

十五

條 

第一

款、第

二款、

第六

款、第

七款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八

款、第

九款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中華

民國

八十

四年

十月

十八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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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十六

條 

第一項

第三款

第一

目、第

七目、

第十目

至第十

二目

（石

油、石

油製品

貯存

槽）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中華

民國

八十

八年

二月

四日 

第一項

第三款

第一

目、第

七目至

第十二

目（天

然氣貯

存槽）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一百

零七

年四

月十

三日 

中華

民國

一百

零七

年四

月十

三日 

第一項

第三款

第八

目、第

九目

（石

油、石

油製品

貯存

槽）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三

十七

條 

第一

款、第

二款、

第六

款、第

七款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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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十九

條 

第一

款、第

二款、

第六款

至第八

款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四

十條 

第一

款、第

二款、

第五

款、第

六款、

第八款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四

十一

條 

第一款

第一

目、第

二目、

第六

目、第

七目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四

十二

條 

第一款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中華

民國

九十

九年

三月

二日 

第五款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一百

零七

年四

月十

三日 

中華

民國

一百

零七

年四

月十

三日 

第六款 如條

文 

中華

民國

一百

十二

年三

中華

民國

一百

十二

年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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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二

十四

日 

月二

十四

日 

備註：本附表所定累積起算日期，

必要時，中央主管機關得以函釋補

充之。 

 


